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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31899055]前  言
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由路基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互通交叉工程及附属设施工程等五部分组成，线路全长48.40km，全线桥隧比例为33.8%，项目公路等级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路基宽度为24.5m（分离式12.25m），设计速度80km/h。主线桥梁29座，左幅7605.1m、右幅7154.1m；隧道4座，左洞9439m，右洞9351m；通道及涵洞147道；互通式立交6处，并对既有母家湾互通立交进行全互通功能完善改造，使该互通由原来的半互通变为高接高全互通；天桥22座；服务区2处；收费站6处。本工程公路等级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车辆荷载为公路-I级。工程总占地366.16hm2，涉及江津区和綦江区，挖填土石方总量1988.39万m3，弃方227.99万m3；工程于2013年4月开工，于2016年9月建成试运行通车，工程总工期35个月。项目概算471968.37万元人民币，其中土建投资40910.21万元，水土保持总投资16810.57万元。
2010年12月，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受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委托，承担了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的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该公司接到委托后于 2011 年2月编制完成了《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2011年3月4日，重庆市水利局组织召开了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专家审会，评审通过后编制单位按照专家意见对方案进行了修改，最终完成了《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并上报重庆市水利局。2011年4月13日，重庆市水利局以“渝水许可[2011]42号”对《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以下简称《水保方案》）予以批复。
重庆江綦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委托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我院”）对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进行水土保持专项监测。
接受委托后，我院成立了监测项目组，由于监测介入时工程已经完工，资料获取方式主要通过查阅主体施工资料、对业主进行咨询以及对项目区进行实地查勘。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2015年6月）等技术规范的要求，结合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及水土保持方案报批稿，对项目区的水土流失状况、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以及水土流失危害等进行了调查，采取的监测方法主要为实地量测、资料分析、无人机监测及遥感监测。
外业监测工作结束后，项目组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22490-2008）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2015年6月）的要求，结合本工程情况，对采集的水土保持监测数据进行了严格的复核，并整编相关监测资料。于2018年12月编制完成了《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从而结束整个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在水土保持监测过程中，得到了重庆市水利局、江津区水务局、綦江区水务局、建设单位、主体工程设计单位、主体工程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等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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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

	建设规模
	工程由主体工程区、弃渣场、施工便道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组成，主体工程区包括路基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和附属设施工程四个部分。铁路专用线工程全长48.40km，主要包括桥梁29座，隧洞4座，互通式立交6处，收费站6处，停车服务区2处。
	建设单位、联系人
	

	
	
	建设地点
	江津区、綦江区

	
	
	所属流域
	长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471968.37万元

	
	
	工程总工期
	2013年4月—2016年9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
	联系人及电话
	汪三树/13996123129

	自然地理类型
	侵蚀剥蚀台地、丘陵和低山
	防治标准
	建设类项目一级

	监测内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遥感监测（无人机航拍及卫星影像判读）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资料分析、遥感监测（无人机航拍及卫星影像判读）

	
	3.水土保持措施情况监测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遥感监测（无人机航拍及卫星影像判读）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遥感监测（无人机航拍及卫星影像判读）

	
	5.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
	水土流失背景值
	1794.42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409.41 hm2
	土壤容许流失量
	500 t/(km2·a)

	
	水土保持投资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 t/(km2·a)

	防治措施
	主体工程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51.04万m3，菱形骨架护坡63188m3，拱形骨架护坡66970m3，接排水沟74222m，桥梁钻渣清运4180m3，表土回填37.05万m3

	
	
	植物措施：骨架护坡植草286353m2，窗体护坡植草174330m2，三维网植草53486m2，路基边坡直接植草25393m2，中央分隔带绿化40056m2，隧道口绿化12000m2，立交及附属设施区绿化526603m2

	
	
	临时措施：场地清理39.68hm2，无纺布覆盖55.91hm2，编织土袋拦挡2800m，简易排水沟3500m，简易沉砂池20座，撒播草籽临时防护15.35hm2

	
	弃渣场区
	工程措施：挡渣墙404m，截排水沟4595m，盲沟1448m，沉砂池1座，剥离表土5.17万m3，回填表土11.08万m3，场地平整30.00hm2

	
	
	植物措施：种植乔木2490株，种植灌木5843株，植草19.71hm2，幼林抚育19.71hm2

	
	
	临时措施：编织土袋拦挡1000m，简易排水沟2200m，简易沉砂池13座，撒播草籽临时防护1.80hm2

	
	施工便道区
	工程措施：挡墙1130m，回填表土3.18万m3，场地清理3.22hm2

	
	
	植物措施：种植乔木860株，种植灌木1340株，植草3.22hm2，幼林抚育3.22hm2

	
	
	临时措施：简易排水沟3980m

	
	施工生产生活区区
	工程措施：表土剥离2.36万m3，场地清理7.08hm2，表土回填3.19万m3，复耕1.69hm2。

	
	
	植物措施：种植乔木2390株，种植灌木4300株，植草5.39hm2，幼林抚育5.39hm2

	
	
	临时措施：编织土袋拦挡400m，简易排水沟6800m，简易沉砂池5座，彩条布覆盖1.66 hm2

	监测结论
	防治效果
	分类指标
	目标值（%）
	达到值（%）
	实际监测数量

	
	
	扰动土地整治率
	95
	96
	防治措施面积
	158.28hm2
	水域、永久建筑物及硬化面积
	193.25hm2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
	351.53hm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97.01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366.16 hm2
	水土流失总面积
	161.90hm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
	1.1
	工程措施面积
	18.14hm2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 t/(km2·a)

	
	
	林草覆盖率
	27
	38.27
	植物措施面积
	140.14hm2
	监测土壤流失情况
	500 t/(km2·a)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99.58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140.73 hm2
	林草类植被面积
	140.14hm2

	
	
	拦渣率
	95
	95.08
	实际拦挡弃土量
	216.77万m3
	总弃土（石、渣）量
	227.99万m3

	
	
	
	
	
	
	
	
	

	
	水土保持治理达标评价
	本项目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基本符合预期防治目标要求，达到了水保批复规定的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的防治目标

	
	总体结论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在施工过程中采取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防护措施相结合综合防治水土流失，对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了治理并得到有效控制。

	主要建议
	（1）本项目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相比，主体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弃渣场多数位置进行变更，实际挖填土石方量比方案增加了116.21%，这些变更都涉及到了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转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中多条变更条例，考虑变更文件发布时弃渣场堆渣等已基本完成，建设单位未编报有关的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
（2）根据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出具的《关于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金泉隧道出口弃土场以及南山1、2#隧道间弃土场勘察设计情况的说明》，对4#弃渣场和15#弃渣场进行了稳定性验算，在运行期间应加强对渣场的稳定性监控，确保弃渣场无安全隐患。
（3）工程建设中，最易产生水土流失的阶段为施工阶段，而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介入时，工程已经完工，已错过水土流失最为严重阶段，建议建设单位在今后的项目中，根据“三同时原则”让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与工程建设同步开展，尽可能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4）本项目已建成的边坡综合防护措施、截排水沟、植被恢复等水土保持措施应加强管护，确保排水通畅及植被良好生长，使其能够长时间、稳定地发挥水土保持效益。
（5）在后续其他项目中，建议建设单位加强施工过程中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档案资料的建立和保存，以备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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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项目基本情况
地理位置：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位于重庆市江津区和綦江区，全长48.4km，项目起于江合路先锋互通，全线沿途经过江津区先锋、西湖、贾嗣、夏坝、广兴，綦江区北渡、永新等7个乡镇，止于渝黔高速綦江区南侧，项目主要控制点为金泉隧道、贾嗣隧道、南山 1/2 号隧道、先锋枢纽互通立交、綦江枢纽互通立交、观音店綦江河特大桥、金银峡綦江河大桥、土槽湾綦江河大桥。
建设性质：新建。
工程规模与等级：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全长48.40km，全线桥隧比例为33.8%，项目公路等级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路基宽度为24.5m（分离式12.25m），设计速度80km/h。主线桥梁29座，左幅7605.1m、右幅7154.1m；隧道4座，左洞9439m，右洞9351m；通道及涵洞147道；互通式立交6处，并对既有母家湾互通立交进行全互通功能完善改造，使该互通由原来的半互通变为高接高全互通；天桥22座；服务区2处；收费站6处。本工程公路等级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车辆荷载为公路-I级。
项目组成：本工程主要由路基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互通交叉工程及附属设施工程等五部分组成，其施工组成由渣场（总共17处，其中江津区14处，綦江区3处）、施工生产生活区（搅拌站、施工生活用房、拼接场等）及施工便道施工便道（总长7.20km）组成。
占地面积：工程总占地为366.16hm2，其中主体工程319.51 hm2（路基工程228.86hm2，桥梁工程26.88hm2，隧道工程6.82hm2，附属设施56.95 hm2），施工便道工程4.39 hm2，弃渣场30.46hm2，施工生产生活区11.80 hm2。占地面积中永久占地面积319.51hm2（其中江津区234.42 hm2，綦江区85.09 hm2），临时占地面积46.65hm2（其中江津区34.97 hm2，綦江区11.68 hm2），临时占地主要包括施工生产生活区、渣场及施工便道（总长7.20km）。占地主要涉及江津区和綦江区两个行政区，占地类型主要为耕地（221.62 hm2）、林草地（67.20 hm2）、园地（50.58 hm2）、交通运输用地（4.08 hm2）、住宅用地（6.14 hm2）、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6.11hm2）及其他土地（10.43hm2）。
土石方量：本次监测范围内全线挖填土石方共1988.39万m3，其中挖方量1108.19万m3，回填方为880.20万m3，区间综合利用土石方91.81万m3，产生永久弃方227.99万m3。产生弃方全部运至沿线17座弃渣场范围，17座弃渣场中4座弃渣场与批复方案位置一致，13座弃渣场为新增弃渣场。
工程投资：本项目概算总投资为471968.37万元人民币，资金来源为资本金（交通部补助、招商引资）和国家开发银行贷款，其中交通部补助70500万元，招商引资47000万元，银行贷款364000万元。
建设工期：项目于2013年4月12日开工，2016年9月18日完工，2016年9月27日通车运行。
相关参建单位：本项目采用BOT+施工总承包模式建设。其中建设单位为重庆江綦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主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为重庆市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主体工程设计设计单位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主体监理单位为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为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路基、路面、房建、绿化工程施工）、重庆渝信路桥发展有限公司及北京瑞华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机电工程施工）、南京金长江交通设施有限公司（负责交安工程施工）；质量监督单位为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工程质量安全监督局；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为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1.1.2 项目区概况
地形地貌：项目区处于中部构造平行岭（低山）谷（丘陵）区，路线经过最大高程为南山隧道440m，区域最大高程大于500m。走廊一般地形标高200～400m，最低点位于笋溪河底部一带，地面高程为184.90m。相对高差在50.0～200.0m之间。项目区总体属于綦江构造侵蚀剥蚀地貌单元。
气象：项目所在地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具有独特的气候特点：冬暖春早，夏热秋雨，四季分明；降水丰沛，空气湿润，雨热同季；日照少，多云雾，少霜雪；立体气候明显，气候资源丰富，气象灾害频繁。年平均气温16.6℃～18.6℃之间，冬季极端最低气温多在0℃以上，少霜雪，夏季极端最高气温在40℃以上，多酷暑。项目区多年平均降水量1000～1350mm，降水量的70%集中在5～10月，年降水量自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山地一般多于平坝河谷。年平均日照1000～1400小时，是全国日照最少的区之一；年平均相对湿度78.9％左右。
水文：道路沿线主要河流有綦江河、笋溪河、清溪河等，其中清溪河、笋溪河为綦江河支流。綦江河为长江一级支流，全长231.3km，发源于贵州省桐梓县花坝火盆洞，自南向北于江津区江口注入长江，大小支流30多条；笋溪河发源于贵州习水县大坡乡，在四面山林海村进入江津境内，江津境内全长109.3km；清溪河发源于贵州省习水县两路乡蛇皮峰北麓之石包坪，流至龙潭子处沿江津、习水两县边界，经江津太平埂（今名清溪沟）东北至綦江区中峰乡三角塘入綦江永新区境。向北经中峰场至马颈水库处折向东流，经永新场、沾滩至清溪口注入綦江河，全长53km。路线经过区域地表水山间溪沟和冲沟径流路径短，其流量有限，呈树枝状向綦江径流排泄。
土壤：工程沿线的江津区的农业土壤分为四类(水稻土、冲积土、紫色土、黄壤土)，7个亚类，22个土属，72个土种，110个变种。綦江区土壤分为7个土类（(水稻土、冲积土、紫色土、黄壤土、石灰岩土、山地黄棕壤、山地草甸土类)、17个亚类、39个土属、97个土种、124个变种。根据现场调查及资料分析，公路沿线的土壤类型以紫色土、水稻土为主。
植被：公路沿线的植被区划属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川东盆地偏湿性常绿阔叶林亚带-盆地南部中山植被地区-娄山北侧东端植被小区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川东盆地偏湿性常绿阔叶林亚带-盆地底部丘陵低|山植被地区-长江上游丘陵低山植被小区。沿线区域植被无明显分布规律，除偏远或不易到达的山坡还有一些成片自然林地外，缓坡和谷地均被开垦，种植经济果木和农作物，山地草丛则是分布于林缘、田间地头、摞荒地上。
容许土壤流失量：项目区位于西南紫色土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500[t/(km2·a)]。
侵蚀类型及强度：项目区主要以水力侵蚀为主，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约为1794.42[t/(km2·a)]，水土流失强度以轻度为主。
国家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划情况：本项目全线沿途经过江津区先锋、西湖、贾嗣、夏坝、广兴，綦江区北渡、永新等7个乡镇。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号），项目沿线途径的江津区和綦江区不属于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渝府办发[2015]197号），綦江区永兴镇属于重庆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江津区先锋镇属于重庆市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其余乡镇均不属于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bookmark: _Toc531899058]1.2 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1.2.1 前期工作开展情况
为了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正确处理工程建设与水土保持的关系，做到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保持有序进行，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2010年12月，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委托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并于2011年2月编制完成了《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2011年3月4日，重庆市水利局在水利局大厦主持召开了《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审查会；2011年3月15日完成了《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11年4月13日，重庆市水利局印发了《重庆市水利局关于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函》（渝水许可[2011]42号）。
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高速公路征地拆迁有关政策的通知》（渝府发[2005]98号）文（2015年6月，重庆市人民政府以“渝府发〔2015〕35号”文废止“渝府发[2005]98号”），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按有关程序全部返还，因此建设单位未缴纳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1.2.2 设计阶段工作开展情况
2011年10月，建设单位委托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开展本项目的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工作，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相关措施一并纳入到主体设计中。初步设计阶段主要对工程涉及的斜坡防护工程、防洪排导工程、植被建设工程和临时防护工程等5类水土保持单位工程进行了设计，其中斜坡防护工程分路堑边坡和路堤边坡两种类型，在初步设计总报告中采用设计边坡采取拱形骨架综合护坡、浆砌块石骨架综合护坡、植草护坡及其他工程护坡措施。防洪排导工程分边坡截水沟、路基边沟、排水涵管、平台截水沟、路基侧沟和集流槽等顺接措施进行设计；植被建设工程主要根据边坡防护工程设计进行，在边坡和永久占地范围内空地中提高公路两侧景观效果，并结合工程服务区、互通立交区、中央绿化带及边坡进行景观绿化设计；初步设计中对水土保持临时防护工程主要结合施工组织设计中，对施工过程中存在临时覆盖和临时排水沟提出施工要求。施工图阶段，将本项目涉及的边坡防护工程、防洪排导工程一并纳入到主体设计进行施工图设计。
1.2.3 施工阶段工作开展情况
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于2013年1月11日印发了《重庆江綦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关于印发江綦路各项工程管理制度的通知》（渝高江綦司[2013]6号），建立健全了本项目管理制度；同时建设单位委托并积极开展了施工阶段主体监理工作，将水土保持施工监理一并委托于主体监理单位进行。为保障施工过程中生态环境需求，建设单位颁布了《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管理办法（试行）》，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施工准备阶段”、“路基防护、排水工程”、“桥涵、隧道”、“弃渣场”、“临建设施及其他方面”、“奖励与处罚”、“附则”等，对保护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沿线的生态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民生活环境，降低环境污染，减少水土流失，提高公路环境保护与水土流失的管理质量和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施工前和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未及时开展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导致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严重滞后。
1.2.4 试运行阶段工作开展情况
2016年9月27日，本项目进入试运行期，建设单位委托了我院开展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因工程已于2016年完工，水土流失监测已错过水土流失最主要的时段。根据所收集的资料，未发现有水土保持重大变更和重大水土流失危害事件的相关记录。
[bookmark: _Toc531899059]1.3 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 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因本项目监测介入时工程早已完工，无法按照正常的监测程序进行水土保持监测，根据这一特点，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主要通过后期的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结合原有的遥感影像资料确定相关的监测结果。
1.3.2 监测项目组设置
2018年9月，受建设单位重庆江綦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委托，我院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并签订了水土保持监测委托合同。
我院接受委托后，立即成立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监测项目组，监测人员由项目负责人、监测工程师和监测技术人员组成（详见表1.1），并于2018年9月及11月对现场进场查勘，收集有关资料和对项目区的水土保持措施等进行量测。
监测人员组成
表1.1
	序号
	姓名
	岗位职务
	专业
	职称
	备注

	1
	宫春明
	项目负责人/总监测工程师
	水土保持
	高级工程师
	专职

	2
	汪三树
	监测工程师
	水土保持
	工程师
	专职

	3
	罗帮林
	监测员
	水土保持
	工程师
	专职

	4
	陈  萍
	监测员
	水土保持
	工程师
	专职

	5
	傅  凯
	监测员
	园    艺
	工程师
	专职

	6
	杨金龙
	监测员
	环境工程
	工程师
	专职

	7
	童  憬
	监测员
	水文地质
	工程师
	兼职

	8
	阙  皎
	监测员
	水利工程
	工程师
	兼职


1.3.3 监测点布设
本项目已于2016年6月完工，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程介入时，项目区各区域植被恢复情况较好，本次监测主要采取实地量测、资料分析及遥感监测（无人机航拍及遥感影像判读）等监测方法进行，不布置固定监测点位，水土保持监测项目部对项目沿线先锋枢纽互通、先锋服务区、金泉隧道进出口、青泊互通、贾嗣隧道进出口、綦江大桥、广兴互通、广兴服务区、大湾大桥、南山1号和2号隧道进出口、綦江枢纽互通、沿线17个渣场及大型开挖回填边坡进行了实地调查。
1.3.4 监测设施设备
为准确获得各项监测数据，本次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主要采用以下监测设备：
水土保持监测设备
表1.2 
	序 号
	设施设备
	单位
	数量
	备注

	1
	手持式GPS
	台
	1
	　

	2
	数码相机
	台
	2
	　

	3
	皮尺和钢卷尺
	个
	2
	　

	4
	无人机
	架
	2
	　

	5
	笔记本电脑
	台
	2
	


1.3.5 监测技术方法
由于本项目监测介入较晚，工程已完成，因此本次监测采用实地量测、资料分析及遥感监测（无人机航拍及遥感影像判读）的方法进行监测。
1.3.6 监测成果提交情况
我院接受委托后，及时收集本项目施工过程中资料，并对现阶段已有的水土保持措施等进行实地量测和遥感监测，获取相关数据后编制完成《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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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31899060]2 监测内容与方法
[bookmark: _Toc531899061]2.1 扰动土地情况
接受委托后，由于本项目已于2016年6月完工，对施工期的扰动土地情况（包括扰动范围及面积、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情况等）主要通过施工图并结合现场实地量测及遥感影像监测得出，即采用资料分析、实地量测和遥感监测（无人机摄像）的监测方法；监测频次：2018年9月、11月，共计2次。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频次及方法
表2.1 
	项目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时间
	监测频次
	备注

	主体工程区
	各项目扰动范围及面积、土地利用类型及其变化情况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无人机监测
	2018年9月、11月
	2
	对比施工前后2012年6月、2014年8月、2015年10月、2018年6月遥感影像分析

	弃渣场区
	
	资料分析、无人机监测、遥感监测
	2018年9月、11月
	2
	

	施工便道区
	
	资料分析、无人机监测、遥感监测
	2018年9月、11月
	2
	

	施工生产生活区
	
	资料分析、无人机监测、遥感监测
	2018年9月、11月
	2
	


[bookmark: _Toc531899062]2.2 取（土、石）、弃渣（土、石）
本项目回填所需回填块石料来源于合法料场通过购买方式获取，经监测项目组查阅主体监理资料，确认本项目施工过程中未新增取料场。
工程建设过程中土石方挖方较大，存在227.99万m3的永久弃渣，因为水土保持监测严重滞后，本工程监测组通过实地调查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19处弃渣场，发现19处弃渣场中，只有4个弃渣场被堆放使用，其余15个弃渣场均未利用；后经查阅工程监理资料，在主体监理和施工单位的陪同下，对本工程其余的13处弃渣场进行了实地调查。
由于水土保持监测严重滞后，本工程施工过程中弃渣场的弃土弃渣量、表土剥离量及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等主要通过资料分析获得，弃渣场水土流失危害监测为实地调查获取；监测频次：2018年9月、11月，2次。


弃渣场水土保持监测频次及方法
表2.2
	项目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时间
	监测频次
	备注

	弃渣场
	弃渣场数量、位置、方量、表土剥离、防治措施落实情况等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无人机监测、遥感监测
	2018年9月、11月.结合堆渣前后遥感影像
	2
	鉴于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相对滞后，针对弃渣场数量以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提供相关资料获取。


[bookmark: _Toc531899063]2.3 水土保持措施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各类型防治措施水土保持监测的内容、方法、时间及频次详见表2.3。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内容、方法及频次
表2.3
	序号
	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时间
	监测频次

	
	
	
	开工与完工日期
	位置
	规格
	林草覆盖度
	防治效果
	运行状况
	
	
	

	1
	主体工程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2013年4月至2014年12月
	占用耕地及林草地区域
	剥离厚度0.2~0.3m
	
	
	
	资料分析
	2018年9月、11月
	2

	
	
	
	骨架护坡
	2013年12月至2015年8月
	路基路堑边坡
	拱形骨架护坡、框格骨架护坡
	
	好
	良好
	资料分析、实地量测、遥感监测及无人机监测
	2018年9月、11月结合施工前后遥感影像
	2

	
	
	
	窗体护坡
	2013年12月至2015年8月
	路基路堑边坡
	
	
	好
	良好
	
	
	

	
	
	
	截、排水沟
	2013年6月至2015年8月
	边坡坡顶及路基两侧
	矩形和梯形浆砌块石接排水沟
	
	
	
	
	
	

	
	
	
	表土回填
	2015年3月至2016年5月
	绿化区域
	厚度0.3~0.6m
	
	
	
	资料分析
	2018年9月、11月
	2

	
	
	植物措施
	骨架护坡植草
	2013年12月至2015年8月
	边坡骨架护坡内
	灌草结合
	>75%
	好
	良好
	资料分析、实地量测、遥感监测及无人机监测
	2018年9月、11月结合施工前后遥感影像
	2

	
	
	
	窗体护坡植草
	2013年12月至2015年8月
	窗体护坡内
	灌草结合
	>75%
	好
	良好
	
	
	

	
	
	
	三维网植草
	2013年12月至2015年8月
	路堑边坡
	植草
	>75%
	好
	良好
	
	
	

	
	
	
	路基边坡直接植草
	2013年12月至2015年8月
	挖填边破
	藤本+灌木+草本
	>75%
	好
	良好
	
	
	

	
	
	
	中央分隔带绿化
	2015年3月至2016年5月
	道路中央分隔带
	灌木带
	>85%
	好
	良好
	
	
	

	
	
	
	隧道口绿化
	2015年3月至2016年5月
	隧道边坡及扰动区域
	藤本+草本
	>65%
	好
	良好
	
	
	

	
	
	
	立交及附属设施区绿化
	2015年3月至2015年8月
	互通立交及服务区等
	景观绿化（乔冠草）
	>85%
	好
	良好
	
	
	

	
	
	临时措施
	场地清理
	2014年6月至2016年6月
	施工扰动区域
	
	
	
	
	资料分析
	2018年9月、11月
	2

	
	
	
	无纺布覆盖
	2013年8月至2015年10月
	裸露区域，重点是边坡
	
	
	
	
	资料分析
	
	

	
	
	
	编织土袋拦挡
	2013年8月至2015年10月
	
	
	
	
	
	资料分析
	
	

	
	
	
	简易排水沟
	2013年8月至2015年10月
	
	
	
	
	
	资料分析
	
	

	
	
	
	简易沉砂池
	2013年8月至2015年10月
	
	
	
	
	
	资料分析
	
	

	
	
	
	撒播草籽临时防护
	2014年4月至2015年8月
	
	
	>40%
	
	
	资料分析
	
	

	2
	弃渣场
	工程措施
	挡渣墙
	2014年10月至2015年12月
	各渣场堆渣边坡底部
	挡渣墙高度分别为4m、5m、6m
	
	一般
	良好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无人机监测、遥感监测
	2018年9月、11月结合施工前后遥感影像
	2

	
	
	
	截排水沟
	2014年10月至2015年12月
	渣场周边
	梯形，0.6m×0.6m，1.0m×1.0m
	
	一般
	良好
	
	
	

	
	
	
	沉砂池
	2014年10月至2015年12月
	顺接接排水沟处
	矩形，3m×2m×1.5m
	
	
	
	
	
	

	
	
	
	平台排水沟
	2014年10月至2015年12月
	渣场边坡马道内侧
	矩形，0.5m×0.5m
	
	一般
	良好
	
	
	

	
	
	
	剥离表土
	2013年8月至2015年6月
	占地范围内耕地和林草地
	
	
	
	
	
	
	

	
	
	
	回填表土
	2016年3月
	渣场绿化区域
	
	
	
	
	
	
	

	
	
	
	场地平整
	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
	渣面
	
	
	
	
	
	
	

	
	
	
	复耕
	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
	占用耕地渣场堆渣平台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
	堆渣平台及边坡
	
	＜40%
	较差
	一般
	实地量测
	
	

	
	
	临时措施
	编织土袋拦挡
	2014年10月至2015年12
	堆渣下边缘
	
	
	
	
	资料分析
	2018年9月、11月
	2

	
	
	
	简易排水沟
	2014年10月至2015年12
	
	
	
	
	
	资料分析
	2018年9月、11月
	2

	
	
	
	撒播草籽临时防护
	2013年8月至2015年6月
	
	
	
	
	
	资料分析
	2018年9月、11月
	2

	3
	施工便道
	工程措施
	回填表土
	2015年1月至8月
	绿化区域
	回覆厚0.4~0.6m
	
	
	
	资料分析
	2018年9月、11月
	2

	
	
	
	场地清理
	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
	施工扰动区域
	
	
	
	
	资料分析
	2018年9月、11月
	2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
	占用林草地范围
	
	>40%
	
	
	实地量测
	2018年9月、11月
	2

	
	
	临时措施
	简易排水沟
	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
	施工道路汇水侧
	土质排水沟
	
	
	
	资料分析
	2018年9月、11月
	2

	4
	施工生产生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2013年4月至2014年12月
	占用耕地及林草地区域
	
	
	
	
	资料分析
	2018年9月、11月
	2

	
	
	
	场地清理
	2015年1月至6月
	扰动区域
	
	
	
	
	
	
	

	
	
	
	表土回填
	2015年1月至6月
	绿化区域
	
	
	
	
	
	
	

	
	
	
	复耕
	2015年1月至6月
	占用耕地范围
	
	
	
	
	实地量测
	2018年9月、11月
	2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2015年3月至6月
	占用林草地范围
	
	>40%
	
	
	实地量测
	
	

	
	
	临时措施
	简易排水沟
	2014年2月至10月
	办公用房周边
	土质排水沟
	
	
	
	资料分析
	2018年9月、11月
	2

	
	
	
	撒播草籽临时防护
	2014年4月
	办公用房周边
	
	
	
	
	
	
	

	
	
	
	彩条布覆盖
	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
	临时堆料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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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项目监测介入时间较晚，只能对监测介入后的运行期水土流失情况进行监测。施工期的水土流失情况主要在资料分析的基础上获取，结合《2012年重庆市水土保持公报》数据及研究结论，利用通用土壤流失方程（RUSLE）计算水土流失量。
水土流失情况监测内容、方法及频次
表2.4
	项目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时间
	监测频次
	备注

	水土流失情况
	水土流失面积
	资料分析、无人机监测、遥感监测
	2018年9月、11月
	2
	本项目监测介入时间较晚，只能对监测介入后的运行期水土流失情况进行监测。施工期的水土流失情况主要在资料分析的基础上获取，采用模型计算方法计算水土流失量

	
	土壤流失量
	资料分析
	2018年9月、11月
	2
	

	
	潜在土壤流失量
	资料分析
	2018年9月、11月
	2
	

	
	水土流失危害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无人机监测
	2018年9月、11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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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31899066]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重庆市水利局关于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函》（渝水许可 [2011]42号）和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防治责任范围为409.41hm2，其中项目建设区377.48hm2，直接影响区31.93hm2。 
方案确定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表3.1
	分区
	行政区属
	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围（hm2）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小计

	
	
	
	
	

	主体工程防治区
	江津区
	228.05
	16.46
	244.51

	
	綦江区
	85.96
	10.7
	96.66

	
	小计
	314.01
	27.16
	341.17

	渣场防治区
	江津区
	21.85
	0.89
	22.74

	
	綦江区
	21.5
	0.78
	22.28

	
	小计
	43.35
	1.67
	45.02

	施工便道防治区
	江津区
	2.4
	1.44
	3.84

	
	綦江区
	0.48
	0.28
	0.76

	
	小计
	2.88
	1.72
	4.6

	施工生产生活区
	江津区
	10.78
	0.92
	11.7

	
	綦江区
	6.46
	0.46
	6.92

	
	小计
	17.24
	1.38
	18.62

	合计
	江津区
	263.08
	19.71
	282.79

	
	綦江区
	114.4
	12.22
	126.62

	
	小计
	377.48
	31.93
	409.41


2.监测的防治责任范围
本项目施工实际过程中防治责任范围就是施工实际扰动范围，因水土保持监测介入较晚，监测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主要根据资料分析方法（主要根据竣工图和施工图）结合现场实地量测及遥感监测取得，直接影响区根据其计算原则结合项目建设区占地情况计算取得。根据现场实地量测及遥感监测，并结合主体工程施工征占地数据收集分析，本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366.16hm2，全部为项目建设区，无直接影响区。各防治分区监测范围具体见表3.2。
工程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及对比分析
表3.2                                                                 单位：hm2
	分区
	行政区属
	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围
	监测防治责任范围
	对比情况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小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小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小计

	
	
	
	
	
	
	
	
	
	
	

	主体工程防治区
	江津区
	228.05
	16.46
	244.51
	234.42
	0
	234.42
	6.37
	-16.46
	-10.09

	
	綦江区
	85.96
	10.7
	96.66
	85.09
	0
	85.09
	-0.87
	-10.7
	-11.57

	
	小计
	314.01
	27.16
	341.17
	319.51
	0
	319.51
	5.5
	-27.16
	-21.66

	渣场防治区
	江津区
	21.85
	0.89
	22.74
	21.92
	0
	21.92
	0.07
	-0.89
	-0.82

	
	綦江区
	21.5
	0.78
	22.28
	8.54
	0
	8.54
	-12.96
	-0.78
	-13.74

	
	小计
	43.35
	1.67
	45.02
	30.46
	0
	30.46
	-12.89
	-1.67
	-14.56

	施工便道防治区
	江津区
	2.4
	1.44
	3.84
	2.87
	0
	2.87
	0.47
	-1.44
	-0.97

	
	綦江区
	0.48
	0.28
	0.76
	1.52
	0
	1.52
	1.04
	-0.28
	0.76

	
	小计
	2.88
	1.72
	4.6
	4.39
	0
	4.39
	1.51
	-1.72
	-0.21

	施工生产生活区
	江津区
	10.78
	0.92
	11.7
	10.18
	0
	10.18
	-0.6
	-0.92
	-1.52

	
	綦江区
	6.46
	0.46
	6.92
	1.62
	0
	1.62
	-4.84
	-0.46
	-5.3

	
	小计
	17.24
	1.38
	18.62
	11.8
	0
	11.8
	-5.44
	-1.38
	-6.82

	合计
	江津区
	263.08
	19.71
	282.79
	269.39
	0
	269.39
	6.31
	-19.71
	-13.4

	
	綦江区
	114.4
	12.22
	126.62
	96.77
	0
	96.77
	-17.63
	-12.22
	-29.85

	
	小计
	377.48
	31.93
	409.41
	366.16
	0
	366.16
	-11.32
	-31.93
	-43.25


根据表3.2可知，本工程监测的防治责任范围较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减少了43.25hm2，其中项目建设区减少11.32hm2，直接影响区减少了31.93hm2；防治责任范围减少中涉及江津区减少13.40 hm2，綦江区减少29.85 hm2。防治责任范围减少最多的主体工程防治区，减少了21.66hm2，其次为渣场防治区，减少了14.56hm2，施工便道防治区和施工生产生活区作为施工临时占地也相对减少，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共布设施工便道7200m，相比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5750m增加了1450m；实际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均严格按照水土保持规范标准，结合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着尽可能减少扰动地表面积的原则，将施工营地和临时材料堆存地尽可能设在永久占地线以内，同时充分利用已有弃渣场平台布设施工营地，优化施工工艺，充分利用弃土弃渣，减少弃渣场扰动，基本符合水土保持相关要求。
工程建设期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发生变化，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直接影响区减少
直接影响区是针对方案设计阶段考虑的，因考虑到实际施工过程中可能对项目建设区以外区域造成扰动影响而划定的区域；而本工程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文明施工的基本原则，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并对施工作业带采取围网隔离的方式，未对项目建设区以外的区域造成影响，即使造成扰动的区域也全部纳入到施工扰动范围中，实际直接影响区未受到施工扰动影响，因此工程直接影响区全部减少，共减少31.93hm2。
（2） 后续设计阶段优化主体工程设计，减少弃渣场数量
本工程在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项目设计弃渣场共19座，占地面积43.35hm2，分布在道路沿线。主体设计在初步设计阶段，对本项目路基进行了重新优化设计，将原有的部分桥梁、涵洞等调整成为填方路基，同时初步设计阶段充分考虑了互通立交工程的景观打造工程，在互通立交工程中间利用回填土石方形成景观小地貌，经后续景观打造后形成绿化小山丘；因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通过填方路基段增加和互通立交段土石方回填消化了部分开挖方，实际布设弃渣场共17座，占地面积30.46hm2，其中有4座弃渣场堆放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位置范围内，其余13座弃渣场均为新增弃渣场，方案确定的其余15做弃渣场均未扰动，弃渣场占地面积相对方案批复减少了12.89hm2。
（3）优化施工工艺，减少主体工程施工扰动范围
本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通过合理安排路基工程施工工期，路基工程施工计划安排结合各架梁区段运架梁时间安排综合考虑，通过运架梁的路基预压地段，应“先架后压”，使路基预压沉降和桥梁沉落同步进行，以减少路基和桥梁框架施工扰动地表面积；深路堑施工做好土石方开挖与支挡加固工程的有机结合和进度协调，坚持“分级开挖、分级支护”的原则，自上而下进行；同时在靠近既有公路桥梁基坑开挖时，采用挖孔桩或钢轨（钢板）桩防护，以减少对周围既有公路和其他设施的扰动影响；施工单位在施工期间工程破坏植被的数量应严格控制，除了不可避免的工程占地砍伐外，严禁发生其它形式的人为破坏，应尽量保护公路用地范围之外的现有林草植被。因此随着实际施工过程中施工工艺的优化调整、施工工期的合理规划，本工程路基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和附属设施工程实际防治责任范围减少21.66hm2。
（4）充分利用已有征地布置施工临时设施用地，减少工程新增临时用地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临时生产生活设施、施工便道的布设尽量布置在隧道进出口和路基等永久占地范围内，本工程在4个隧洞进出口位置平地和站场空余地区均布设了相应的施工营地，同时实际施工过程中充分利用弃渣场堆渣平台布设施工营地及临时堆料场等，与方案批复的施工营地布设相比，减少了新增临时占地，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占地减少5.44hm2。
（5）施工便道平面布置变化，实际施工便道增长
施工便道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由于主体路基线路的调整导致施工便道布置发生变化，实际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充分利用路基路面作为施工运输道路，新增施工道路7200m，与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5750m增加了1450m，施工便道防治区占地增加了1.51hm2。
3.1.2 背景值监测
考虑到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严重滞后，监测介入时工程已完工进入试运行阶段，水土流失背景值无法通过实地监测计算获取，只能通过查阅水土保持方案获取，经查阅批复的《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批稿）》，本项目水土流失背景值1794.42[t/(km2·a)]。
3.1.3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由于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介入时，项目已完工，建设期每年扰动的土地面积无法实测确定，只能通过资料分析方法确定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通过查阅本工程各阶段施工监理日志全面分析各施工期间工程扰动土地面积情况，详见表3.2。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统计表
表3.2
	监测分区
	行政区属
	建设期每年新增扰动土地面积
	合计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试运行期至今
	

	主体工程区
	江津区
	93.35
	115.4
	24.32
	1.35
	
	234.42

	
	綦江区
	68.88
	14.32
	1.08
	0.81
	
	85.09

	
	小计
	162.23
	129.72
	25.4
	2.16
	
	319.51

	施工便道区
	江津区
	1.16
	1.23
	0.48
	
	
	2.87

	
	綦江区
	0.64
	0.78
	0.1
	
	
	1.52

	
	小计
	1.8
	2.01
	0.58
	
	
	4.39

	弃渣场区
	江津区
	14.35
	7.57
	
	
	
	21.92

	
	綦江区
	4.04
	1.86
	2.64
	
	
	8.54

	
	小计
	18.39
	9.43
	2.64
	
	
	30.46

	施工生产生活区
	江津区
	8.45
	1.73
	
	
	
	10.18

	
	綦江区
	1.4
	0.22
	
	
	
	1.62

	
	小计
	9.85
	1.95
	
	
	
	11.8

	合计
	江津区
	117.31
	125.93
	24.8
	1.35
	0
	269.39

	
	綦江区
	74.96
	17.18
	3.82
	0.81
	0
	96.77

	
	小计
	192.27
	143.11
	28.62
	2.16
	0
	366.16


[bookmark: _Toc531899067]3.2 取料监测结果
本项目建设所需的道碴、碎石、片石等建筑材料实际施工过程中均全部从附近的合法料场择优购买，本工程不设专门的砂石料场。
[bookmark: _Toc531899068]3.3 弃渣监测结果
3.3.1 设计弃渣情况
根据本项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弃渣4350931m3（含临时表土弃方量619090m3、永久弃方3731841m3），弃渣拟全部运至路基沿线的19处弃渣场，弃渣场占地面积共计43.35hm2，其中1~11#弃渣场位于江津区范围内，12~19#弃渣场位于綦江区范围，占地类型以耕地和林草地为主，渣场地形主要为沟道和洼地，在路基沿线周边500m范围内，运距均不超过500m。方案批复的渣场主要特性详见表3.3。

方案批复的渣场特性表
表3.3
	序号
	位置
	弃渣量
(m3)
	平均
堆高
	　占地类型
	渣料场地形
	行政区

	
	桩号
	左（+）右（-）
	
	
	
	
	

	
	
	(m)
	(m)
	(m)
	土坎
梯田
	林地
	草地
	坡耕地
	土坎梯土
	小计
	
	

	1
	K3+500
	-80
	159786
	8.41
	1.03
	0.40
	0.10
	0.30
	0.07
	1.90
	沟道
	江津区

	2
	K6+770
	+50
	128589
	8.87
	0.65
	0.35
	0.15
	0.25
	0.05
	1.45
	沟道
	江津区

	3
	K7+650
	+160
	130180
	10.55
	0.79
	0.20
	0.15
	0.45
	0.06
	1.65
	沟道
	江津区

	4
	K8+350
	-200
	336799
	9.62
	1.72
	0.50
	0.30
	0.85
	0.13
	3.50
	沟道
	江津区

	5
	K12+000
	+50
	299257
	9.07
	1.72
	0.30
	0.30
	0.85
	0.13
	3.30
	沟道
	江津区

	6
	K14+200
	+20
	16860
	5.62
	0.15
	0.05
	0
	0.09
	0.01
	0.30
	洼地
	江津区

	7
	K18+700
	+50
	55555
	6.03
	0.47
	0.10
	0
	0.35
	0.03
	0.95
	沟道
	江津区

	8
	K20+830
	-50
	134450
	8.96
	0.79
	0.30
	0.15
	0.20
	0.06
	1.50
	沟道
	江津区

	9
	K22+900
	+100
	140623
	7.81
	1.12
	0.10
	0.15
	0.35
	0.08
	1.80
	沟道
	江津区

	10
	K26+700
	-150
	292996
	9.65
	2.05
	0.60
	0.30
	0.95
	0.15
	4.05
	沟道
	江津区

	11
	K29+080
	-170
	139360
	9.61
	0.79
	0.25
	0.10
	0.25
	0.06
	1.45
	沟道
	江津区

	12
	K32+945
	-140
	108672
	8.36
	0.56
	0.25
	0.10
	0.35
	0.04
	1.30
	沟道
	綦江县

	13
	K35+650
	+70
	304952
	9.53
	1.82
	0.50
	0.20
	0.55
	0.13
	3.20
	沟道
	綦江县

	14
	K39+700
	-350
	399841
	9.52
	2.32
	0.55
	0.30
	0.85
	0.18
	4.20
	沟道
	綦江县

	15
	K41+000
	+50
	93617
	7.20
	0.65
	0.20
	0.15
	0.25
	0.05
	1.30
	沟道
	綦江县

	16
	K38+700
	+220
	245202
	8.60
	1.54
	0.30
	0.25
	0.65
	0.11
	2.85
	沟道
	綦江县

	17
	K45+380
	-120
	245202
	8.76
	1.30
	0.45
	0.30
	0.65
	0.10
	2.80
	沟道
	綦江县

	18
	K45+700
	-100
	251630
	8.25
	1.40
	0.35
	0.35
	0.85
	0.10
	3.05
	沟道
	綦江县

	19
	K48+500
	-50
	248270
	8.87
	1.53
	0.35
	0.25
	0.55
	0.12
	2.80
	沟道
	綦江县

	弃土场合计
	3731841
	
	22.4
	6.35
	3.60
	9.59
	1.66
	43.35
	
	


3.3.2 弃渣场位置、占地面积及弃渣量监测结果
本工程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充分考虑弃土弃渣的综合利用，通过优化施工工艺，优化主体设计尽力增加弃土弃渣的综合回填利用量。经查阅主体监理及施工资料，结合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介绍描述，在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的陪同下监测项目部人员对本项目沿线全部弃渣场进行了实地监测。本项目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共布设弃渣场17座，其中14座渣场位于江津区范围，3座渣场位于綦江区范围。渣场中沟道型弃渣场12座，坡地型渣场3座，平地型渣场2座。渣场总占地30.46hm2，除了3#、4#、13#和15#弃渣场属于4级渣场外，其余渣场全部属于5级渣场。项目总的弃渣量为227.99万m3，目前各渣场已经堆放完毕，部分渣场采取了拦挡和排水措施，但4#渣场和15#渣场下游有明显的居民点，根据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出具的《关于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金泉隧道出口弃土场以及南山1、2#隧道间弃土场勘察设计情况的说明》，项目4#渣场和15#渣场是稳定的。本项目施工过程中渣场的位置、占地及堆渣量详细情况见表3.3。
实际设置的渣场监测情况表
表3.3
	弃渣场编号
	位置
	级别
	占地面积（hm2）
	占地类型
	堆渣容量（万m3）
	堆渣量（万m3）
	最大堆渣高度（m）
	渣场类型
	行政区属

	
	桩号
	左（+）右（-）（m)
	
	
	
	
	
	
	
	

	
	
	
	
	
	耕地
	林草地
	
	
	
	
	

	1#弃渣场 
	K1+900 
	+0
	5级
	0.40
	　
	0.4
	4.0
	2.98
	13
	沟道型
	江津区

	2#弃渣场
	K5+150
	+0
	5级
	0.91
	0.75
	0.16
	10.0
	9.52
	16
	沟道型
	江津区

	3#弃渣场
	K7+400
	-0
	4级
	3.73
	2.86
	0.87
	29.7
	28.03
	32
	沟道型
	江津区

	4#弃渣场
	K10+900
	-0
	4级
	3.91
	3.45
	0.46
	39.5
	37.29
	34
	沟道型
	江津区

	5#弃渣场
	K11+800
	-0
	5级
	1.13
	　
	1.13
	4.5
	4.23
	12
	平地型
	江津区

	6#弃渣场
	K15+281
	+0
	5级
	1.28
	1.05
	0.23
	6.9
	6.47
	10
	沟道型
	江津区

	7#弃渣场
	K19+500
	+0
	5级
	2.87
	2.87
	　
	9.6
	9.03
	13
	坡地型
	江津区

	8#弃渣场
	K22+400
	-0
	5级
	1.10
	　
	1.1
	5.8
	5.44
	10
	沟道型
	江津区

	9#弃渣场
	K27+950
	-0
	5级
	0.72
	　
	0.72
	2.9
	2.70
	4
	平地型
	江津区

	10#弃渣场
	K29+730
	+0
	5级
	0.71
	　
	0.71
	2.2
	2.03
	10
	沟道型
	江津区

	11#弃渣场
	K30+950
	-0
	5级
	1.43
	0.61
	0.82
	7.6
	7.21
	12
	沟道型
	江津区

	12#弃渣场
	K34+100
	+0
	5级
	1.13
	1.13
	　
	3.4
	3.25
	18
	坡地型
	江津区

	13#弃渣场
	K32+900
	-0
	4级
	2.25
	2.25
	　
	7.8
	7.43
	22
	沟道型
	江津区

	14#弃渣场
	K39+600
	-0
	5级
	0.35
	　
	0.35
	2.9
	2.73
	12
	坡地型
	江津区

	15#弃渣场
	K43+600
	+540
	4级
	4.17
	3.1
	1.07
	47.0
	44.72
	39
	沟道型
	綦江区

	16#弃渣场
	K43+900
	-0
	5级
	1.24
	　
	1.24
	16.2
	15.40
	18
	沟道型
	綦江区

	17#弃渣场
	K46+700
	+0
	5级
	3.13
	3.13
	　
	41.5
	39.53
	15
	沟道型
	綦江区

	合计
	　
	　
	30.46
	21.20
	9.26
	241.2
	227.99
	　
	
	


弃渣场水土保持监测采取资料分析法与遥感影像判读办法，结合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的现场描述，项目各渣场堆渣前后实际影像数据见表3.4。

实际设置的前后影响及监测结果分析表
表3.4
	弃渣场
编号
	位置
	弃渣场建设前后遥感影像
	水土保持监测结论

	
	桩号
	左（+）右（-）（m)
	堆渣前遥感影像
	堆渣后遥感影像
	

	1#弃渣场
	K1+900
	+0
	[image: ]
	[image: ]
	弃渣场边缘无拦挡和排水措施，植被恢复效果较差，弃渣场下游无敏感点

	2#弃渣场
	K5+150
	+0
	[image: ]
	[image: ]
	弃渣场边缘布设了拦挡和排水措施，植被恢复效果较差，以栽植花椒为主，弃渣场下游无敏感点

	3#弃渣场
	K7+400
	-0
	[image: ]
	[image: ]
	弃渣场边缘布设了拦挡和排水措施，植被恢复效果较差，弃渣场下游无敏感点

	4#弃渣场
	K10+900
	-0
	[image: ]
	[image: ]
	弃渣场边缘布设了拦挡和排水措施，渣面基本裸露，弃渣场下游有居民点，距离较近

	5#弃渣场
	K11+800
	-0
	[image: ]
	[image: ]
	弃渣场边缘无拦挡和排水措施，植被恢复效果较差，弃渣场下游无敏感点

	6#弃渣场
	K15+281
	+0
	[image: ]
	[image: ]
	渣场周白拿布设有截排水沟，平台复耕栽植花椒，边坡撒播种草，弃渣场下游无敏感点

	7#弃渣场
	K19+500
	+0
	[image: ]
	[image: ]
	渣场周白拿布设有截排水沟，弃渣场下游无敏感点

	8#弃渣场
	K22+400
	-0
	[image: ]
	[image: ]
	弃渣场边缘有拦挡和排水措施，植被恢复效果较差，弃渣场下游无敏感点

	9#弃渣场
	K27+950
	-0
	[image: ]
	[image: ]
	渣场周白拿布设有截排水沟，广兴服务区

	10#弃渣场
	K29+730
	+0
	[image: ]
	[image: ]
	渣场周白拿布设有截排水沟，弃渣场下游无敏感点

	11#弃渣场
	K30+950
	-0
	[image: ]
	[image: ]
	渣场周白拿布设有截排水沟，弃渣场下游无敏感点

	12#弃渣场
	K34+100
	+0
	[image: ]
	[image: ]
	弃渣场边缘有拦挡和排水措施，弃渣场下游无敏感点

	13#弃渣场
	K32+900
	-0
	[image: ]
	[image: ]
	弃渣场边缘有拦挡和排水措施，弃渣场下游无敏感点

	14#弃渣场
	K39+600
	-0
	[image: ]
	[image: ]
	弃渣场边缘无排水何拦挡措施，弃渣场下游无敏感点

	15#弃渣场
	K43+600
	+540
	[image: ]
	[image: ]
	弃渣场边缘有排水措施，弃渣场下游有农家乐

	16#弃渣场
	K43+900
	-0
	[image: ]
	[image: ]
	弃渣场下游无敏感点

	17#弃渣场
	K46+700
	+0
	[image: ]
	[image: ]
	本项目弃渣后，其他项目继续在本项目弃渣场上堆渣，无拦挡和排水措施



3.3.3 弃渣对比分析
本项目实际施工过程中实际产生弃渣量约227.99万m3，与方案批复相比减少了145.19万m3，产生的弃渣全部堆放在项目布设的17处弃渣场内。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项目布设19座弃渣场，共占地45.25hm2，设计堆放弃渣389.18万m3。
根据后期主体设计资料，设计阶段共布设11座弃渣场，设计占地21.18hm2，分4个标段分别设计弃渣场，设计堆放弃渣160万m3。
项目施工过程中实际弃渣场17座，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相比，弃渣场新增弃渣场13座，4座弃渣场与方案批复的位置一致，本弃渣场位置变更涉及到了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转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中第五条，建设单位应尽快完善变更手续。弃渣场项目的对比情况见下表。
弃渣场对比分析情况
表3.5
	方案批复弃渣场
	主体设计弃渣场
	实际弃渣场

	弃渣场名称
	占地/hm2
	弃渣量/万m3
	弃渣场名称
	占地/hm2
	弃渣量/万m3
	弃渣场名称
	占地/hm2
	弃渣量/万m3
	与批复方案相比变更情况

	
	
	
	
	
	
	
	
	
	

	1#弃渣场
	1.90
	15.98
	JQ01-1
	0.57
	4
	QZC01
	0.4
	2.98
	与批复1#弃渣场位置一致

	2#弃渣场
	1.45
	12.86
	JQ01-2
	2.17
	35
	QZC02
	0.91
	9.52
	与批复2#弃渣场位置一致

	3#弃渣场
	1.65
	13.02
	
	
	
	QZC03
	3.73
	28.03
	新增弃渣场

	4#弃渣场
	3.50
	33.68
	
	
	
	QZC04
	3.91
	37.29
	新增弃渣场

	5#弃渣场
	3.30
	29.93
	JQ01-03
	4.67
	40
	QZC05
	1.13
	4.23
	新增弃渣场

	6#弃渣场
	0.30
	1.69
	JQ02-01
	0.66
	4
	QZC06
	1.28
	6.47
	新增弃渣场

	7#弃渣场
	0.95
	5.56
	JQ02-02
	2.07
	12
	QZC07
	2.87
	9.03
	新增弃渣场

	8#弃渣场
	1.50
	13.45
	
	
	
	QZC08
	1.1
	5.44
	新增弃渣场

	9#弃渣场
	1.80
	14.06
	JQ02-03
	1.06
	6
	QZC09
	0.72
	2.70
	新增弃渣场

	10#弃渣场
	4.05
	29.3
	JQ03-01
	0.7
	3
	QZC10
	0.71
	2.03
	新增弃渣场

	11#弃渣场
	1.45
	13.94
	
	
	
	QZC11
	1.43
	7.21
	与批复12#弃渣场位置一致

	12#弃渣场
	1.30
	10.87
	JQ03-02
	1.62
	8.5
	QZC12
	1.13
	3.25
	新增弃渣场

	13#弃渣场
	3.20
	30.5
	JQ03-03
	1.95
	17
	QZC13
	2.25
	7.43
	新增弃渣场

	14#弃渣场
	4.20
	39.98
	
	
	
	QZC14
	0.35
	2.73
	新增弃渣场

	15#弃渣场
	1.30
	9.36
	JQ03-04
	0.77
	4.5
	QZC15
	4.17
	44.72
	新增弃渣场

	16#弃渣场
	2.85
	24.52
	
	
	
	QZC16
	1.24
	15.40
	新增弃渣场

	17#弃渣场
	2.80
	24.52
	JQ04-03
	4.37
	22
	QZC17
	3.13
	39.53
	与批复19#弃渣场位置一致

	18#弃渣场
	3.05
	25.16
	
	
	
	
	
	
	

	19#弃渣场
	2.80
	24.83
	
	
	
	
	
	
	

	合计
	45.25
	389.19
	
	21.18
	160
	
	30.86
	230.97
	


弃渣场的变化主要受前期设计深度的影响，导致弃渣场的变更。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弃渣场设计属可研阶段，渣场的平面布置主要根据可研阶段路基线路的走向和平面布置来布设的；到后期初步设计阶段和施工设计阶段，因主体设计对路基线路的优化调整，导致方案批复的多个弃渣场离路基施工地较远，施工运距增大，投资增加，因此经主体设计和建设单位商量，对原有的部分弃渣场进行位置调整，重新选择弃渣场堆放。
[bookmark: _Toc531899069]3.4 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本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全线挖填土石方共1988.39万m3，其中挖方量1108.19万m3，回填方为880.20万m3，区间综合利用土石方91.81万m3，产生永久弃方227.99万m3。
项目土石方总挖方1108.19万m3，其中主体工程区挖方1103.19万m3，施工便道工程区挖方3.14万m3，施工生产生活区挖方1.86万m3；实际土石方回填总量880.20万m3，其中主体工程区填方875.20万m3，施工便道工程区填方3.14万m3，施工营地工程区填方1.86万m3。本项目土石方流向监测结果详见表3.6。

土石方情况监测表
表3.6                                                                 单位：万m3
	序号
	起止桩号
	挖方
(万m3)
	填方
(万m3)
	调入方(万m3)
	调出方(万m3)
	弃方(万m3)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去向

	1
	K0+000～K1+235先锋枢纽互通式立交
	41.06
	41.06
	
	
	
	
	0
	

	2
	K1+235～K5+673
	115.43
	102.93
	
	
	
	
	12.50
	1#、2#弃渣场

	3
	K5+673~K6+007笋溪河大桥
	0.12
	0.12
	
	
	
	
	
	

	4
	K6+007～K7+475
	21.24
	19.48
	
	
	
	
	1.76
	3#弃渣场

	5
	K7+475~K10+635金泉隧道
	63.94
	0.38
	
	
	
	
	63.56
	3#、4#弃渣场

	6
	K10+635～K11+100.92
	6.88
	4.95
	
	
	
	
	1.93
	5#弃渣场

	7
	K11+100.92～K11+735
	0.05
	0.59
	0.57
	青泊互通
	
	
	0.03
	

	8
	K11+735～K12+610青泊互通
	29.18
	24.13
	
	
	2.78
	K11+100.92～K11+735段0.57万m3、K12+610～K17+000段2.21万m3
	2.27
	

	9
	K12+610～K17+000
	77.48
	77.75
	3.67
	青泊互通2.21万m3，贾嗣互通1.46万m3
	
	
	3.40
	6#弃渣场

	10
	K17+000～K17+965贾嗣互通
	53.11
	28.32
	
	
	22.12
	K12+610～K17+000段1.46万m3，K17+965～K19+766段20.66万m3
	2.67
	

	11
	K17+965～K19+766
	5.53
	38.9
	33.77
	贾嗣互通20.66万m3，贾嗣隧道13.11万m3
	
	
	0.40
	

	12
	K19+766~K20+855贾嗣隧道
	22.59
	0.45
	
	
	13.11
	K17+965～K19+766段
	9.03
	7#弃渣场

	13
	K20+885～K23+360
	40.43
	34.99
	
	
	
	
	5.44
	8#弃渣场

	14
	K23+360～K24+370广兴互通
	52.21
	34.13
	
	
	18.08
	K27+000～K28+000广兴服务区10.48万m3，K28+000～K32+000段7.6万m3
	
	

	15
	K24+370～K27+000
	41.39
	40.86
	
	
	0.53
	
	
	

	16
	K27+000～K28+000广兴服务区
	59.24
	67.02
	10.48
	K23+360～K24+370广兴互通
	
	
	2.70
	9#弃渣场

	17
	K28+000～K32+000
	68.81
	94.14
	27.36
	K24+370～K27+000段0.53万m3，K23+360～K24+370广兴互通7.6万m3K32+000～K35+757段19.23万m3
	
	
	2.03
	10#弃渣场

	18
	K32+000～K35+757
	91.28
	54.16
	
	
	19.23
	K28+000～K32+000
	17.89
	11#~13#弃渣场

	19
	K35+757~K36+095清溪河大桥
	0.18
	0.18
	
	
	
	
	
	

	20
	K36+095～K37+165北渡互通
	35.77
	50.4
	14.63
	K37+165～K40+923段10.9万m3，南山1号隧道3.73万m3
	
	
	
	

	21
	K37+165～K40+923
	58.02
	44.39
	
	
	10.9
	K36+095～K37+165北渡互通
	2.73
	14#弃渣场

	22
	K40+923~K43+445南山1号隧道
	51.67
	0.67
	
	
	3.73
	K36+095～K37+165北渡互通
	47.27
	15#、16#弃渣场

	23
	K43+445~K43+903
	5.74
	7.07
	1.33
	南山2号隧道
	
	
	
	

	24
	K43+903~K46+559南山2号隧道
	54.42
	0.71
	
	
	1.33
	K43+445~K43+903段
	52.38
	16#、17#弃渣场

	25
	K46+559-K47+787.72綦江南互通、母家湾互通
	112.42
	112.42
	
	
	
	
	0
	

	合计
	1108.19
	880.2
	91.81
	0
	91.81
	0
	227.99
	0



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相比，本工程土石方挖填总量增加了1068.72万m3，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116.21%。土石方挖填总量变化中，挖方量增加了430.81万m3，回填方量方量637.91万m3，弃方量减少了207.10万m3。本项目土石方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相比增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前期设计深度的差异导致土石方量的不准确性。本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属于可行性研究阶段，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綦江北渡互通至大阪锭段原地形受到綦江工业园项目的施工影响，与可研阶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导致本项目土石方挖填总量的变化。
二、由于后期设计阶段，主体设计对可研阶段的线路走向进行了变更调整，调整后的高开挖边坡和回填边坡增加，隧洞土石方增大，因此实际施工过程中挖填土石方总量增加。
土石方对比分析情况表
表3.7                                                                 单位：万m3
	分区
	方案批复
	监测结果
	相差

	
	挖方
	填方
	弃方
	挖方
	填方
	弃方
	挖方
	填方
	弃方

	主体工程区
	673.15
	238.06
	435.09
	1103.19
	875.2
	227.99
	430.04
	637.14
	-207.1

	施工便道区
	1.08
	1.08
	0
	3.14
	3.14
	0
	2.06
	2.06
	0

	施工生产生活区
	3.15
	3.15
	0
	1.86
	1.86
	0
	-1.29
	-1.29
	0

	合计
	677.38
	242.29
	435.09
	1108.19
	880.2
	227.99
	430.81
	637.91
	-207.1


[bookmark: _Toc531899070]3.5 其他重点部位监测结果
3.5.1 高开挖边坡监测结果
本工程路线多跨越山体和展布于斜坡上，线路通过区域覆盖层厚度不大，斜坡自然横坡陡一般为20～35°，最陡可大于45°，受地形控制，边坡高度大于30m的的岩质高边坡段落JQ01合同段，625m/4处，先锋互通 774m/5处；JQ02合同段，550m/4处，广兴互通 317m/5处；JQ03合同段，1085m/6处；JQ04合同段，115m/1处，綦江互通 990m/6处，母家湾互通立交有 206m/2处。项目区地层为泥岩、粉砂质泥岩夹砂岩不等厚互层, 主要为软质岩和较软岩，无全部为坚硬岩体的高边坡，整体稳定性较好，但坡面稳定性差，易发生崩塌和掉块，边坡开挖后泥质岩易受风化剥落，实际施工过程中，针对大型开挖边坡均采取了工程护坡+植物护坡相结合的防护方式，通过浆砌块石框格护坡、拱形骨架框格护坡、窗体框格护坡等工程措施，结合框格内植灌草地方式。目前各边坡防护效果较好，植被恢复效果较好。
3.5.2 回填边坡监测结果
本项目路线多在缓丘及沟谷地段通过，部分沟谷较深段填方高度 18～25m，谷地处一般为旱地、水田、鱼塘，第四系松散覆盖层厚 1～13m，土体强度小，压缩性大，存在沉降量大、稳定性差的问题，一般结合消除废方进行填方通过。
经资料分析可知，高填路堤段落 JQO1合同段700m/4处，先锋互通542m/4 处；JQO2合同段289m/3处，广兴互通244m/1处；JQO3合同段1875m/10处，北渡互通411m/2 处，綦江互通760m/6 处。施工过程中采用铺设土工格栅、反压护道、普夯等措施处理，对于沟谷内低液限黏土层分布，土性软弱的段落，合理选用换填片碎石、片石排水沟、塑料插板、碎石桩等措施处理软基。回填边坡全部采取框格植草护坡和植物护坡的方式进行防护，结合实施的接排水沟工程，目前回填边坡防护效果较好。


[bookmark: _Toc531899071]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bookmark: _Toc531899072]4.1 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主体工程防治区工程措施主要为表土剥离、骨架护坡、窗体护坡、截排水沟、桥梁钻渣清运及表土回填等；渣场防治区工程措施主要为挡渣墙、截排水沟、急流槽、盲沟、沉砂池、平台排水沟、表土剥离、表土回覆、场地平整及复耕等；施工便道防治区工程措施主要有挡墙、表土回覆及场地清理；施工生产生活区工程措施主要有表土剥离、场地清理、表土回复及复耕等。后期初步设计和施工设计阶段，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包括斜坡防护工程、防洪排导工程、土地整治工程等。
本项目已于2016年9月完工，由于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开展滞后，错过了各防治区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施工进度情况监测，目前只能通过资料分析、后期现场实地量测及遥感监测获得相关的工程措施数据，对于表土剥离、土地整治及覆土等工程措施因施工已完成，现场实地量测无法获取相关数据，只能通过资料分析获得。本项目实际完成的工程措施总工程量为：表土剥离58.57万m3，表土回覆54.50万m3，骨架护坡63188m3，窗体护坡66970m3，挡渣墙404m，截排水沟74222m，渣场截水沟4595m，渣场盲沟1448m，沉砂池1座等。工程措施实施时间为2013年4月至2016年9月。目前各防治分区范围内边坡防护措施和防洪排导措施运行情况良好。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相比，本项目实施的工程措施中，取消了渣场平台排水沟和急流槽。本项目各防治区工程措施实施情况及批复方案对比情况详见下表4.1。

工程措施实施情况统计表
表4.1
	分区
	措施类型
	水土保持措施
	主体设计
	实际实施

	
	
	
	规格
	措施工程量
	规格
	措施工程量
	实施年度
	保存情况

	主体工程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厚度20~30cm
	52.6万m3
	表层Ⅰ、Ⅱ类土
	51.04万m3
	2013年4月~2014年5月
	　

	
	
	骨架护坡
	浆砌片石人字、拱形骨架
	84932m3
	菱形、拱形等护坡
	63188m3
	2013年8月~2015年10月
	完好

	
	
	窗体护坡
	浆砌片石窗体护坡
	93203m3
	
	66970m3
	2013年8月~2015年10月
	完好

	
	
	浆砌片石截、排水沟
	宽×深（0.3m×0.4m、0.5m×0.7m等），反压护道截水沟宽×深（0.3m×0.4m等）
	56584m3
	宽×深（0.3m×0.4m、0.5m×0.7m、0.5m×1.0m等），反压护道截水沟宽×深（0.3m×0.4m等），堑顶截水沟（0.3m×0.4m、0.3m×0.7m等）
	146452m3/74222m
	2013年6月~2015年12月
	完好

	
	
	桥梁钻渣清运
	跨越水体桥梁基础开挖出的淤泥及钻渣清运到临近的弃渣场
	6580 m3
	桥梁钻渣清运
	4180m3
	2013年6月~2015年5月
	　

	
	
	表土回填
	覆土厚度30cm~50cm
	39.59万m3
	覆土厚度30cm~50cm
	37.05万m3
	2014年8月~2016年9月
	　

	弃渣场区
	工程措施
	挡渣墙
	挡渣墙高度分别为4m、5m、6m
	24657m3/1920m
	挡渣墙高度分别为4m、5m、6m、7m、8m
	404m
	2013年12月~2015年5月
	完好

	
	
	截排水沟
	梯形，0.6m×0.6m，1.0m×1.0m
	21771m3/12080m
	梯形、矩形等，坡比1:0.5~1:1等，深0.3~1.0m，底宽0.3~1.0m等
	4595m
	2013年12月~2015年5月
	完好

	
	
	急流槽
	　
	1368m3/760m
	　
	0
	　
	　

	
	
	盲沟
	　
	186m3/1440m
	片石排水沟
	1448m
	2013年12月~2015年5月
	完好

	
	
	沉砂池
	矩形，3m×2m×1.5m
	224m3/20座
	矩形，25m×8m×1.5m
	1座
	2013年12月~2015年5月
	完好

	
	
	平台排水沟
	矩形，0.5m×0.5m
	3389m3/3290
	　
	0
	　
	　

	
	
	剥离表土
	表土剥离厚度20~30cm
	72180m3
	表土剥离厚度20~30cm
	5.17万m3
	2013年4月~2015年2月
	　

	
	
	回填表土
	覆土厚度30cm~50cm
	130050m3
	覆土厚度30cm~50cm
	11.08万m3
	2014年1月~2015年12月
	　

	
	
	场地平整
	土地整治
	43.35hm2
	弃渣场平台、边坡等平整
	30.00hm2
	2014年1月~2015年12月
	　

	
	
	复耕
	恢复耕作
	18.01hm2
	恢复耕作
	2.44hm2
	2014年1月~2016年2月
	完好

	施工便道区
	工程措施
	挡墙
	1m×1m挡土墙
	1500 m3 /1500m
	挡土墙高1m~2m
	1430m3/1130m
	2013年4月~2013年7月
	　

	
	
	回填表土
	覆土厚度30cm~50cm
	3.76万m3
	覆土厚度30cm~50cm
	3.18万m3
	2016年1月~2016年5月
	　

	
	
	场地清理
	施工场地清理
	2.88hm2
	施工场地清理
	3.22hm2
	2016年1月~2016年5月
	完好

	施工生产生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厚度20~30cm
	20910m3
	表土剥离厚度20~30cm
	2.36万m3
	2013年4月~2013年6月
	　

	
	
	场地清理
	施工场地清理
	17.24hm2
	施工场地清理
	7.08hm2
	2016年1月~2016年5月
	完好

	
	
	表土回填
	覆土厚度30cm~50cm
	55540m3
	覆土厚度30cm~50cm
	3.19万m3
	2016年1月~2016年5月
	　

	
	
	复耕
	恢复耕作
	1.95hm2
	恢复耕作
	1.69hm2
	2016年1月~2016年5月
	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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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期填方边坡护坡（运行期）

	[image: ]
	[image: ]

	弃渣场挡渣墙
	弃渣场挡渣墙

	[image: ]
	[image: ]

	弃渣场挡渣墙
	弃渣场挡渣墙

	[image: ]
	[image: ]

	弃渣场挡渣墙
	施工营地土地整治

	[image: ]
	[image: ]

	施工营地土地整治及恢复情况
	施工营地土地整治及恢复情况

	[image: ]
	[image: ]

	隧道工程土地整治及恢复情况
	施工营地土地整治及恢复情况


[bookmark: _Toc531899073]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本工程主体工程防治区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要包括骨架护坡植草、窗体护坡植草、三维网植草、路基边坡植草、路基中央分隔带绿化、隧道口绿化、立交及附属设施景观绿化等；弃渣场防治区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要有乔冠草植被恢复及幼林抚育；施工便道防治区及施工生产生活区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主要有乔冠草植被恢复及幼林抚育。
通过监理资料分析、现场实地量测及遥感监测的监测方法，结合主体工程施工图，监测组确定植物措施实际实施情况。本项目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为：主体工程区骨架护坡植草286353m2，窗体护坡植草174330m2，三维网植草53486m2，路基边坡直接植草25393m2，中央分隔带绿化40056m2，隧道口绿化12000m2，立交及附属设施区绿化526603m2；弃渣场植乔木2490株，种植灌木5843株，植草19.71hm2，幼林抚育19.71hm2；施工便道防治区种植乔木860株，种植灌木1340株，植草3.22hm2，幼林抚育3.22hm2；施工生产生活区种植乔木2390株，种植灌木4300株，植草5.39hm2，幼林抚育5.39hm2。
本项目植物措施实施时间为2014年10月至2016年9月，本项目实施的草籽主要为黑麦草+狗牙根+商业草坪，乔木主要有意杨、天竺桂等；灌木为景观树种，株行距为2m×2m。目前主体工程区各植物措施防治效果较好，边坡绿化、中央隔离带绿化及附属设施景观绿化效果较好，有专门的高速景观绿化维护队伍进行维护。但工程弃渣场防治区、施工便道防治区及施工生产生活区虽然采取了撒播草籽、植乔木和灌木的方式进行绿化，但目前植被恢复效果较差，防护效益不好，弃渣场部分还存在裸露区域。本项目各防治区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施情况及监测对比情况详见表4.2。

植物措施实施情况统计表
表4.2
	分区
	措施类型
	水土保持措施
	主体设计
	实际实施

	
	
	
	规格
	措施工程量
	规格
	措施工程量
	实施年度
	保存情况

	主体工程区
	植物措施
	骨架护坡植草
	植草
	302866m2
	植草
	286353m2
	2014年10月~2015年12月
	完好

	
	
	窗体护坡植草
	植草
	222500m2
	植草
	174330m2
	2014年10月~2015年12月
	完好

	
	
	三维网植草
	植草
	85000m2
	喷播植草
	53486m2
	2014年10月~2015年12月
	完好

	
	
	路基边坡直接植草
	植草
	28860m2
	藤本+灌木+草本
	25393m2
	2014年10月~2016年9月
	完好

	
	
	中央分隔带绿化
	灌木带
	38070m2
	灌木带
	40056m2
	2015年10月~2016年9月
	完好

	
	
	隧道口绿化
	藤本+草本
	13000m2
	藤本+草本
	12000m2
	2015年1月~2015年12月
	完好

	
	
	立交及附属设施区绿化
	景观绿化
	486200m2
	景观绿化（乔灌草）
	526603m2
	2015年10月~2016年9月
	完好

	弃渣场
	植物措施
	种植乔木
	株行距为2m×4m
	11419株
	意杨、天竺桂等
	2490株
	2015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种植灌木
	株行距为1m×4m
	51958株
	株行距为2m×2m
	5843株
	2015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植草
	播种量13g/m2
	25.36hm2
	撒播种草
	19.71hm2
	2015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幼林抚育
	植被管护
	25.36hm2
	植被管护
	19.71hm2
	-
	

	施工便道区
	植物措施
	种植乔木
	株行距为2m×4m
	5750株
	施工便道一侧或两侧
	860株
	2016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种植灌木
	株行距为1m×4m
	17250株
	株行距为2m×2m
	1340株
	2016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植草
	播种量13g/m2
	2.88hm2
	撒播种草
	3.22hm2
	2016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幼林抚育
	植被管护
	2.88hm2
	植被管护
	3.22hm2
	-
	

	施工生产生活区
	植物措施
	种植乔木
	株行距为2m×4m
	9562株
	株行距为2m×3m
	2390株
	2016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种植灌木
	株行距为1m×4m
	28674株
	株行距为2m×2m
	4300株
	2016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植草
	播种量13g/m2
	15.29hm2
	撒播种草
	5.39hm2
	2016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幼林抚育
	植被管护
	15.29hm2
	植被管护
	5.39h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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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方边坡植被恢复（施工中）
	填方边坡植被恢复（施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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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方边坡植被恢复（施工中）
	填方边坡植被恢复（施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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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锋互通栽植海桐球（施工中）
	先锋互通栽植乔木（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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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锋互通栽植海桐球（施工中）
	夏坝收费站栽植苗木（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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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兴服务区栽植麦冬（施工中）
	永兴服务区栽植苗木（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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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路基两侧绿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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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方边坡植被恢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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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綦江南互通景观绿化效果
	互通匝道景观绿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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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弃渣场植被恢复效果
	路基两侧植被恢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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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基填方边坡植被恢复效果
	3#弃渣场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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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弃渣场植被恢复
	4#弃渣场复耕

	[image: ]
	[image: ]

	9#弃渣场植被恢复
	7#弃渣场植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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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弃渣场植被恢复
	主体工程路基两侧绿化


[bookmark: _Toc531899074]4.3 临时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主体工程防治区水土保持临时防护措施主要有场地清理、无纺布覆盖、填土编织袋拦挡、简易排水沟、简易沉砂池、撒播草籽临时防护等；弃渣场防治区临时防护措施主要有填土编织袋拦挡、简易排水沟、简易沉砂池、撒播草籽临时防护等；施工便道防治区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主要有简易排水沟；施工生产生活区临时措施主要有填土编织袋拦挡、简易排水沟、简易沉砂池、撒播草籽临时防护及彩条布临时覆盖等。
水土保持监测组介入时，本项目施工过程中的临时措施均已经无迹地证明，监测组通过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提供的监理日志和施工日志获取本工程实际实施的临时防护措施，通过资料分析的方法，实际实施的临时措施有主体工程区场地清理39.68hm2，临时覆盖55.91hm2，填土编织袋拦挡2800m，简易排水沟3500m，沉砂池20座，撒播草籽临时防护15.35hm2；弃渣场填土编织袋拦挡1000m，简易排水沟2200m，沉砂池13座，撒播草籽临时防护1.80hm2；施工便道临时排水沟3980m；施工生产生活区填土编织袋拦挡400m，简易排水沟6800m，沉砂池5座，临时覆盖1.66hm2。
本项目临时防护措施施工时间为2013年4月至2016年9月，因监测介入时间较晚，本次监测无法对项目各防治区分区临时防护措施数量进行监测，仅通过资料分析方法获取，临时措施防护效果无法判断。项目各防治区临时防护措施详见表4.3。

临时措施实施情况统计表
表4.3
	分区
	措施类型
	水土保持措施
	主体设计
	实际实施

	
	
	
	规格
	措施工程量
	规格
	措施工程量
	实施年度
	保存情况

	主体工程区
	临时措施
	场地清理
	施工场地清理
	41.10hm2
	施工场地清理
	39.68hm2
	2014年10月~2016年9月
	完好

	
	
	无纺布覆盖
	裸露土质边坡临时防护
	111.70hm2
	裸露土质边坡临时防护
	55.91hm2
	2013年5月~2016年5月
	

	
	
	编织土袋拦挡
	梯形断面
	10368m3/10256m
	梯形断面
	2800m
	2013年4月~2015年5月
	

	
	
	简易排水沟
	底宽0.4m，顶宽1.2m，深0.4m
	1628m3/5080m
	土质梯形断面
	3500m
	2013年4月~2015年5月
	

	
	
	简易沉砂池
	顶面3.5m×3.5m（长×宽）、底面2.0m×2.0m（长×宽）、深1.5m
	648m3/46座
	
	20座
	2013年4月~2015年5月
	

	
	
	撒播草籽临时防护
	播种量13g/m2
	40.58hm2
	
	15.35hm2
	2013年8月~2015年10月
	

	弃渣场防治区
	临时措施
	编织土袋拦挡
	梯形断面
	2497m3/2310m
	梯形断面
	1000m
	2013年4月~2015年5月
	

	
	
	简易排水沟
	底宽0.4m，顶宽1.2m，深0.4m
	778m3/2423m
	土质梯形断面
	2200m
	2013年4月~2015年12月
	

	
	
	简易沉砂池
	顶面3.5m×3.5m（长×宽）、底面2.0m×2.0m（长×宽）、深1.5m
	240m3/20座
	
	13座
	2013年4月~2015年12月
	

	
	
	撒播草籽临时防护
	播种量13g/m2
	2.40hm2
	
	1.80hm2
	2013年8月~2015年10月
	

	施工便道
	临时措施
	简易排水沟
	底宽0.4m，顶宽1.2m，深0.4m
	1840m3 /5750m
	土质梯形断面
	3980m
	2013年4月~2014年12月
	

	施工生产生活区
	临时措施
	编织土袋拦挡
	梯形断面
	1533m3/1419m
	梯形断面
	400m
	2013年4月~2013年6月
	

	
	
	简易排水沟
	底宽0.4m，顶宽1.2m，深0.4m
	3315m3/10357m
	土质梯形断面
	6800m
	2013年4月~2013年6月
	

	
	
	简易沉砂池
	顶面3.5m×3.5m（长×宽）、底面2.0m×2.0m（长×宽）、深1.5m
	348m3 /29座
	
	5座
	2013年4月~2013年6月
	

	
	
	撒播草籽临时防护
	播种量13g/m2
	6200m2
	临时堆料防护
	0
	
	

	
	
	彩条布覆盖
	临时堆料防护
	4.37 hm2
	临时堆料防护
	1.66 hm2
	2013年4月~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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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31899075]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根据以上分析，各类型防治措施实施情况详见表4.4。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因工程已于2016年9月施工结束，主体工程区除了道路路基硬化区域外，所有边坡均采取了框格+植草护坡、窗体+植草护坡、三维网植草护坡、植树种草护坡等边坡防护措施，无明显的裸露边坡存在；路基两侧可绿化区域均采取了植树种草防护；道路边沟和截水沟运行情况良好，无明显堵塞和垮塌现象存在。弃渣场防治区水土保持措施恢复效果较差，部分渣场无拦挡和排水措施，存在较大的潜在水土流失危害。施工便道及施工生产生活区等施工临时设施部分恢复效果较好，多数施工便道交由当地乡镇作为村镇交通公路继续使用，施工临时设施用地基本得到恢复。
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本项目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详见下表。

水土保持措施监测表
表4.4
	分区
	措施类型
	水土保持措施
	主体设计
	实际实施
	完成率(%)

	
	
	
	规格
	措施工程量
	规格
	措施工程量
	实施年度
	保存情况
	

	主体工程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厚度20~30cm
	52.6万m3
	表层Ⅰ、Ⅱ类土
	51.04万m3
	2013年4月~2014年5月
	　
	97.03

	
	
	骨架护坡
	浆砌片石人字、拱形骨架
	84932m3
	菱形、拱形等护坡
	63188m3
	2013年8月~2015年10月
	完好
	74.4

	
	
	窗体护坡
	浆砌片石窗体护坡
	93203m3
	
	66970m3
	2013年8月~2015年10月
	完好
	71.85

	
	
	浆砌片石截、排水沟
	宽×深（0.3m×0.4m、0.5m×0.7m等），反压护道截水沟宽×深（0.3m×0.4m等）
	56584m3
	宽×深（0.3m×0.4m、0.5m×0.7m、0.5m×1.0m等），反压护道截水沟宽×深（0.3m×0.4m等），堑顶截水沟（0.3m×0.4m、0.3m×0.7m等）
	146452m3/74222m
	2013年6月~2015年12月
	完好
	258.82

	
	
	桥梁钻渣清运
	跨越水体桥梁基础开挖出的淤泥及钻渣清运到临近的弃渣场
	6580 m3
	桥梁钻渣清运
	4180m3
	2013年6月~2015年5月
	　
	63.53

	
	
	表土回填
	覆土厚度30cm~50cm
	39.59万m3
	覆土厚度30cm~50cm
	37.05万m3
	2014年8月~2016年9月
	　
	93.58

	
	植物措施
	骨架护坡植草
	植草
	302866m2
	植草
	286353m2
	2014年10月~2015年12月
	完好
	94.55

	
	
	窗体护坡植草
	植草
	222500m2
	植草
	174330m2
	2014年10月~2015年12月
	完好
	78.35

	
	
	三维网植草
	植草
	85000m2
	喷播植草
	53486m2
	2014年10月~2015年12月
	完好
	62.92

	
	
	路基边坡直接植草
	植草
	28860m2
	藤本+灌木+草本
	25393m2
	2014年10月~2016年9月
	完好
	87.99

	
	
	中央分隔带绿化
	灌木带
	38070m2
	灌木带
	40056m2
	2015年10月~2016年9月
	完好
	105.22

	
	
	隧道口绿化
	藤本+草本
	13000m2
	藤本+草本
	12000m2
	2015年1月~2015年12月
	完好
	92.31

	
	
	立交及附属设施区绿化
	景观绿化
	486200m2
	景观绿化（乔灌草）
	526603m2
	2015年10月~2016年9月
	完好
	108.31

	
	临时措施
	场地清理
	施工场地清理
	41.10hm2
	施工场地清理
	39.68hm2
	2014年10月~2016年9月
	完好
	96.55

	
	
	无纺布覆盖
	裸露土质边坡临时防护
	111.70hm2
	裸露土质边坡临时防护
	55.91hm2
	2013年5月~2016年5月
	　
	50.05

	
	
	编织土袋拦挡
	梯形断面
	10368m3/10256m
	梯形断面
	2800m
	2013年4月~2015年5月
	　
	27.3

	
	
	简易排水沟
	底宽0.4m，顶宽1.2m，深0.4m
	1628m3/5080m
	土质梯形断面
	3500m
	2013年4月~2015年5月
	　
	68.9

	
	
	简易沉砂池
	顶面3.5m×3.5m（长×宽）、底面2.0m×2.0m（长×宽）、深1.5m
	648m3/46座
	　
	20座
	2013年4月~2015年5月
	　
	43.48

	
	
	撒播草籽临时防护
	播种量13g/m2
	40.58hm2
	　
	15.35hm2
	2013年8月~2015年10月
	　
	37.83

	弃渣场区
	工程措施
	挡渣墙
	挡渣墙高度分别为4m、5m、6m
	24657m3/1920m
	挡渣墙高度分别为4m、5m、6m、7m、8m
	404m
	2013年12月~2015年5月
	完好
	21.04

	
	
	截排水沟
	梯形，0.6m×0.6m，1.0m×1.0m
	21771m3/12080m
	梯形、矩形等，坡比1:0.5~1:1等，深0.3~1.0m，底宽0.3~1.0m等
	4595m
	2013年12月~2015年5月
	完好
	38.04

	
	
	急流槽
	　
	1368m3/760m
	　
	0
	　
	　
	0

	
	
	盲沟
	　
	186m3/1440m
	片石排水沟
	1448
	2013年12月~2015年5月
	完好
	100.56

	
	
	沉砂池
	矩形，3m×2m×1.5m
	224m3/20座
	矩形，25m×8m×1.5m
	1
	2013年12月~2015年5月
	完好
	5

	
	
	平台排水沟
	矩形，0.5m×0.5m
	3389m3/3290
	　
	0
	　
	　
	0

	
	
	剥离表土
	表土剥离厚度20~30cm
	72180m3
	表土剥离厚度20~30cm
	51660m3
	2013年4月~2015年2月
	　
	71.57

	
	
	回填表土
	覆土厚度30cm~50cm
	130050m3
	覆土厚度30cm~50cm
	110750m3
	2014年1月~2015年12月
	　
	85.16

	
	
	场地平整
	土地整治
	43.35hm2
	弃渣场平台、边坡等平整
	30.00hm2
	2014年1月~2015年12月
	　
	69.2

	
	
	复耕
	恢复耕作
	18.01hm2
	恢复耕作
	2.44hm2
	2014年1月~2016年2月
	完好
	13.55

	
	植物措施
	种植乔木
	株行距为2m×4m
	11419株
	意杨、天竺桂等
	2490株
	2015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21.81

	
	
	种植灌木
	株行距为1m×4m
	51958株
	株行距为2m×2m
	5843株
	2015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11.25

	
	
	植草
	播种量13g/m2
	25.36hm2
	撒播种草
	19.71hm2
	2015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77.72

	
	
	幼林抚育
	植被管护
	25.36hm2
	植被管护
	19.71hm2
	-
	　
	77.72

	
	临时措施
	编织土袋拦挡
	梯形断面
	2497m3/2310m
	梯形断面
	1000m
	2013年4月~2015年5月
	　
	43.29

	
	
	简易排水沟
	底宽0.4m，顶宽1.2m，深0.4m
	778m3/2423m
	土质梯形断面
	2200m
	2013年4月~2015年12月
	　
	90.8

	
	
	简易沉砂池
	顶面3.5m×3.5m（长×宽）、底面2.0m×2.0m（长×宽）、深1.5m
	240m3/20座
	　
	13座
	2013年4月~2015年12月
	　
	65

	
	
	撒播草籽临时防护
	播种量13g/m2
	2.40hm2
	　
	1.80hm2
	2013年8月~2015年10月
	　
	75

	施工便道区
	工程措施
	挡墙
	1m×1m挡土墙
	1500 m3 /1500m
	挡土墙高1m~2m
	1430m3/1130m
	2013年4月~2013年7月
	　
	75.33

	
	
	回填表土
	覆土厚度30cm~50cm
	3.76万m3
	覆土厚度30cm~50cm
	3.18万m3
	2016年1月~2016年5月
	　
	84.57

	
	
	场地清理
	施工场地清理
	2.88hm2
	施工场地清理
	3.22hm2
	2016年1月~2016年5月
	完好
	111.81

	
	植物措施
	种植乔木
	株行距为2m×4m
	5750株
	施工便道一侧或两侧
	860株
	2016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14.96

	
	
	种植灌木
	株行距为1m×4m
	17250株
	株行距为2m×2m
	1340株
	2016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7.77

	
	
	植草
	播种量13g/m2
	2.88hm2
	撒播种草
	3.22hm2
	2016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111.81

	
	
	幼林抚育
	植被管护
	2.88hm2
	植被管护
	3.22hm2
	-
	　
	111.81

	
	临时措施
	简易排水沟
	底宽0.4m，顶宽1.2m，深0.4m
	1840m3 /5750m
	土质梯形断面
	3980m
	2013年4月~2014年12月
	　
	69.22

	施工生产生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厚度20~30cm
	20910m3
	表土剥离厚度20~30cm
	23600m3
	2013年4月~2013年6月
	　
	112.86

	
	
	场地清理
	施工场地清理
	17.24hm2
	施工场地清理
	7.08hm2
	2016年1月~2016年5月
	完好
	41.07

	
	
	表土回填
	覆土厚度30cm~50cm
	55540m3
	覆土厚度30cm~50cm
	31860m3
	2016年1月~2016年5月
	　
	57.36

	
	
	复耕
	恢复耕作
	1.95hm2
	恢复耕作
	1.69hm2
	2016年1月~2016年5月
	完好
	86.67

	
	植物措施
	种植乔木
	株行距为2m×4m
	9562株
	株行距为2m×3m
	2390株
	2016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24.99

	
	
	种植灌木
	株行距为1m×4m
	28674株
	株行距为2m×2m
	4300株
	2016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15

	
	
	植草
	播种量13g/m2
	15.29hm2
	撒播种草
	5.39hm2
	2016年1月~2016年9月
	完好
	35.25

	
	
	幼林抚育
	植被管护
	15.29hm2
	植被管护
	5.39hm2
	-
	　
	35.25

	
	临时措施
	编织土袋拦挡
	梯形断面
	1533m3/1419m
	梯形断面
	400m
	2013年4月~2013年6月
	　
	28.19

	
	
	简易排水沟
	底宽0.4m，顶宽1.2m，深0.4m
	3315m3/10357m
	土质梯形断面
	6800m
	2013年4月~2013年6月
	　
	65.66

	
	
	简易沉砂池
	顶面3.5m×3.5m（长×宽）、底面2.0m×2.0m（长×宽）、深1.5m
	348m3 /29座
	　
	5座
	2013年4月~2013年6月
	　
	17.24

	
	
	撒播草籽临时防护
	播种量13g/m2
	6200m2
	临时堆料防护
	0
	　
	　
	0

	
	
	彩条布覆盖
	临时堆料防护
	4.37 hm2
	临时堆料防护
	1.66 hm2
	2013年4月~2016年5月
	　
	37.99




[bookmark: _Toc531899076]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bookmark: _Toc531899077]5.1 水土流失面积
由于本工程监测介入时间较晚，各阶段水土流失面积主要通过资料分析结合遥感影像资料判读方法获得。施工准备期的水土流失面积，主要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的土壤侵蚀强度分布图获取，面积约187.14hm2；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按全部扰动计算，即施工期水土流失面积366.16hm2；试运行期水土流失面积主要为道路沿线植被恢复不佳的区域及未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的区域，主要根据资料分析获得，面积约137.90hm2，各阶段水土流失面积详见表5.1。
各阶段水土流失面积统计表
表5.1 
	序号
	防治区
	各阶段水土流失面积
	备注

	
	
	施工准备期
	施工期
	试运行期
	

	1
	主体工程监测区
	149.4
	319.51
	38.81
	

	2
	弃渣场区
	28.33
	30.46
	29.63
	

	3
	施工便道防治区
	3.05
	4.39
	3.26
	

	4
	施工生产生活区
	6.36
	11.8
	6.65
	

	
	合计
	187.14
	366.16
	78.35
	


[bookmark: _Toc531899078]5.2 土壤流失量
由于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介入时主体工程土建已经完工，对于施工期土壤流失量不能通过常规的实地监测和坡面监测方法获得。本监测总结报告参照结合《2012年重庆市水土保持公报》中重庆市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在与西南大学构建的产学研共建平台的基础上开展的“生产建设项目弃土弃渣水土流失规律研究” 专项课题研究结论，根据重庆市不同侵蚀环境条件下堆渣体的土壤侵蚀模数及弃渣体稳定性特征及RUSLE方程各参数拟合值来计算本项目施工期土壤流失量。
通用土壤流失方程(RUSLE)土壤侵蚀量计算考虑了降雨侵蚀力因子(R)、土壤可蚀性因子(K)、地形因子(LS)、植被覆盖与管理因子(C)以及水土保持措施因子(P)等因素，其计算式为：
A=R×K×LS×C×P             (式5.1)
式中：
A——土壤流失量；
R——降水侵蚀力指标；
K——土壤可蚀性因子；
LS——地形因子（坡长、坡度）；
C——耕作因子；
P——水土保持措施因子。
现就各因子计算过程简述如下：
（1）降雨侵蚀力R因子计算
根据西南大学生产建设项目弃土弃渣水土流失规律研究专项课题研究结论，结合农业工程学报《紫色丘陵区降雨侵蚀力简易算法的模拟》关于降雨侵蚀力计算方法如下：
年降雨侵蚀力按下式计算：
[image: ]              (式5.2)
[image: ]                 (式5.3)
式中：
R——年平均降雨侵蚀力指标（MJ·mm·hm-2·h-1·a-1）；
Pi——月平均降雨量（mm）；
P——年降雨量（mm）。
本项目涉及重庆市江津区和綦江区，施工工期为2013年4月至2016年9月，通过查阅两个区县月平均降雨量和年降雨量，分别统计施工期间项目区的年降雨侵蚀力值。详见表5.2。

年降雨侵蚀力R值计算表
表5.2 
	区县
	年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全年
合计
	平均值

	江津区
	2013年
	
	
	60.15
	154.33
	268.87
	303.44
	248.70
	229.97
	197.37
	142.63
	89.32
	40.70
	1800.84
	1813.15

	
	2014年
	33.55
	35.25
	63.31
	162.43
	282.98
	319.37
	261.75
	242.04
	207.73
	150.11
	94.01
	42.84
	1895.36
	

	
	2015年
	34.63
	36.39
	65.34
	167.66
	292.08
	329.65
	270.17
	249.83
	214.42
	154.94
	97.04
	44.21
	1956.36
	

	
	2016年
	28.32
	29.76
	53.44
	137.12
	238.89
	269.61
	220.97
	204.33
	175.37
	
	
	
	1600.05
	

	綦江区
	2013年
	
	
	65.67
	168.51
	293.56
	331.32
	271.54
	251.09
	215.50
	155.73
	97.53
	44.44
	1966.27
	1938.21

	
	2014年
	36.05
	37.88
	68.02
	174.52
	304.04
	343.14
	281.23
	260.05
	223.19
	161.29
	101.01
	46.02
	2036.45
	

	
	2015年
	35.88
	37.70
	67.70
	173.72
	302.64
	341.56
	279.94
	258.86
	222.17
	160.55
	100.54
	45.81
	2027.09
	

	
	2016年
	30.50
	32.05
	57.55
	147.66
	257.25
	290.33
	237.95
	220.03
	188.84
	
	
	
	1723.02
	



（2）土壤可蚀性因子K值
土壤可蚀性因子K值是指标准小区上单位降雨侵蚀力引起的土壤流失率。土壤可蚀性反映土壤承受侵蚀动力剥蚀和搬运的敏感性，属于土壤侵蚀过程中土体抵抗力，是评价土壤对侵蚀敏感程度和建立土壤侵蚀预报模型的重要定量化参数。K值与土壤可蚀性有关的理化性质包括土壤的颗粒组成、团聚体的稳定性、有机质含量、渗透率、紧实度、粘土矿物的性质及化学成分等。本次监测结合紫色丘陵区几种土壤可蚀性 K 值估算方法的比较文献研究结论，采用诺谟法估算重庆地区土壤可蚀性。计算方法如下：
[image: ]  （式5.4)
试中，：K诺谟为土壤可蚀性K值；N1为粉砂(0.05～0．1mm)％+极细砂(0．002～0.05mm)％；N2=100-黏粒(<0.002mm)％或者为N1+砂粒(0.1～2.0mm；Om为机质的百分含量；S为土壤结构参数；P为土壤渗透级别。介于本项目实际情况，结合水土保持监测要求，本项目区土壤以紫色土为主，紫色土土壤可蚀性K值直接采用《2012年重庆市水土保持公报》中三峡库区土类及亚类的土壤可蚀性K值结果，取值0.0184，但由于施工期间对土壤结构及质地进行多次扰动，土壤结构破坏，多为松散土，因此土壤可蚀性K值不能按照未扰动土壤的情况取值，因此结合相关研究表明松散紫色土可蚀性K值均值为0.1336。
（3）地形因子LS
结合项目实际情况，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地形因素复杂，场地平整、边坡开挖与回填、弃土弃渣等活动均对地形采取地形因子有影响，因此本监测采用不规则坡面地形因子计算方法来计算LS值，非直型坡地形因子的计算方法采用Foster和Wischmeier于1974年提出的不规则坡地形因子LS计算方法，将一个单位宽度的非直型坡分割成若干个各段特征接近的小段。
 [image: ]       (式5.5)
结合本工程实际情况，本项目坡度及坡长因子主要表现在高速公路两侧路堑边坡、回填边坡、隧道边坡、桥墩边坡、渣场边坡及部分施工道路边坡等，坡度分布在20°~80°之间，坡长在2~36m之间。因此结合项目实际情况，根据《2012年重庆市水土保持公报》几种坡长和坡度组合的LS因子数值表进行取值。
（4）耕作因子C
耕作因子是根据地面植被覆盖状况不同而反映植被对土壤侵蚀影响的因素，与土地利用类型、覆盖度密切相关。对于施工期地表无植被覆盖时C取1.0。工程运行期及其他时段根据地表植被不同按《2012年重庆市水土保持公报》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C值进行取值。
不同植被盖度C值表
表5.3
	植被类型/土地利用
	地面覆盖度/%

	
	>75
	60~75
	45~60
	30~45
	<30

	原始森林
	0.005
	0.005
	0.01
	0.015
	0.025

	次生林
	0.005
	0.01
	0.015
	0.02
	0.03

	疏林地
	0.01
	0.012
	0.015
	0.02
	0.03

	荒地
	0.08
	0.10
	0.12
	0.15
	0.20

	草地
	0.04
	0.045
	0.05
	0.06
	0.08

	果园，经济林
	0.06
	0.07
	0.08
	0.10
	0.12

	稻田（大多数情况下梯田用P值）
	0.10
	0.10
	0.10
	0.10
	0.10

	灌木
	0.10
	0.12
	0.15
	0.20
	0.25

	难利用地
	0.12
	0.15
	0.20
	0.30
	0.35


（5）水土保持措施因子P
P因子主要反映地表的处理状况，如压平、压实及其他构筑物对土壤的影响。施工场地地表被破坏无防护措施时，P取1.0；完工后经平整、夯实以及边坡防护工程与植被绿化等措施后，P=0.5~0.8。
本工程各防治区施工期间P取1.0，完工后取0.65。
结合本工程施工实际情况，通过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水土流失面积分布情况，结合RUSLE模型计算成果计算出本工程施工期和自然恢复期水土流失量情况详见表5.4和表5.5。


项目建设期水土流失量计算表
表5.4 
	监测分区
	行政
区划
	地表物质组成
	施工时间
（a）
	流失面积
（hm2）
	RUSLE方程系数
	流失量
（t）

	
	
	项目
	坡度/坡长
	植被覆盖度
	
	
	R因子
	K因子
	LS因子
	C因子
	P因子
	

	主体工程监测区
	江津区
	路基
	（0~5°）
	0
	3.5
	206.48
	1813.15
	0.1336
	1.039
	0.2
	1
	36377.41

	
	
	挖填边坡及隧道洞脸
	>60°/0~30m
	0
	3.5
	12.37
	1813.15
	0.1336
	4.536
	0.2
	1
	9514.39

	
	
	填方边坡及桥墩边坡
	1：1.5（33.7°）/0~30m
	0
	3.5
	8.82
	1813.15
	0.1336
	3.681
	0.2
	1
	5505.19

	
	
	其他回填边坡
	1:2.0（26.6°）/0~30m
	0
	3.5
	6.75
	1813.15
	0.1336
	2.056
	0.2
	1
	2353.23

	
	
	小计
	
	
	
	234.42
	
	
	
	
	
	53750.23

	
	綦江区
	路基
	（0~5°）
	0
	3.5
	77.62
	1938.21
	0.1336
	1.039
	0.2
	1
	14618.22

	
	
	挖填边坡及隧道洞脸
	>60°/0~30m
	0
	3.5
	5.36
	1938.21
	0.1336
	4.536
	0.2
	1
	4407.00

	
	
	填方边坡及桥墩边坡
	1：1.5（33.7°）/0~30m
	0
	3.5
	1.08
	1938.21
	0.1336
	3.681
	0.2
	1
	720.60

	
	
	其他边坡
	1:2.0（26.6°）/0~30m
	0
	3.5
	1.03
	1938.21
	0.1336
	2.056
	0.2
	1
	383.85

	
	
	小计
	
	
	
	85.09
	
	
	
	
	
	20129.68

	弃渣场监测区
	江津区
	弃渣平台
	（0~5°）
	0
	3.5
	12.68
	1813.15
	0.1336
	1.039
	0.2
	1
	2233.95

	
	
	弃渣边坡
	1:2.0（26.6°）/0~30m
	0
	3.5
	5.65
	1813.15
	0.1336
	2.056
	0.2
	1
	1969.74

	
	
	
	1:2.0（26.6°）/>30m
	0
	3.5
	3.59
	1813.15
	0.1336
	3.202
	0.2
	1
	1949.19

	
	
	小计
	
	
	
	21.92
	
	
	
	
	
	6152.88

	
	綦江区
	弃渣平台
	（0~5°）
	0
	3.5
	4.84
	1938.21
	0.1336
	1.039
	0.2
	1
	911.52

	
	
	弃渣边坡
	1:2.0（26.6°）/0~30m
	0
	3.5
	1.56
	1938.21
	0.1336
	2.056
	0.2
	1
	581.37

	
	
	
	1:2.0（26.6°）/>30m
	0
	3.5
	2.14
	1938.21
	0.1336
	3.202
	0.2
	1
	1242.05

	
	
	小计
	
	
	
	8.54
	
	
	
	
	
	2734.94

	施工便道监测区
	江津区
	便道路基
	（0~5°）
	0
	3.5
	2.36
	1813.15
	0.1336
	1.039
	0.2
	1
	415.78

	
	
	挖填边坡
	1:2.0（26.6°）/0~5m
	0
	3.5
	0.51
	1813.15
	0.1336
	1.568
	0.2
	1
	135.60

	
	
	小计
	
	
	
	2.87
	
	
	
	
	
	551.38

	
	綦江区
	便道路基
	（0~5°）
	0
	3.5
	1.38
	1938.21
	0.1336
	1.039
	0.2
	1
	259.90

	
	
	挖填边坡
	1:2.0（26.6°）/0~5m
	0
	3.5
	0.14
	1938.21
	0.1336
	1.568
	0.2
	1
	39.79

	
	
	小计
	
	
	
	1.52
	
	
	
	
	
	299.69

	施工生产生活区
	江津区
	平台
	（0~5°）
	20%
	3.5
	9.96
	1813.15
	0.1336
	1.039
	0.16
	1
	1403.79

	
	
	挖填边坡
	1:2.0（26.6°）/0~5m
	40%
	3.5
	0.22
	1813.15
	0.1336
	1.568
	0.13
	1
	38.02

	
	
	小计
	
	
	
	10.18
	
	
	
	
	
	1441.81

	
	綦江区
	平台
	（0~5°）
	20%
	3.5
	1.62
	1938.21
	0.1336
	1.039
	0.16
	1
	244.08

	
	
	小计
	
	
	
	1.62
	
	
	
	
	
	244.08

	合计
	江津区
	
	
	
	
	269.39
	
	
	
	
	
	61896.30

	
	綦江区
	
	
	
	
	96.77
	
	
	
	
	
	23408.38

	
	总计
	
	
	
	
	366.16
	
	
	
	
	
	85304.69


项目自然恢复期水土流失量计算表
表5.5 
	监测分区
	地表物质组成
	运行期时间（a）
	流失面积（hm2）
	RUSLE方程系数
	流失量（t）

	监测分区
	行政区划
	项目
	坡度/坡长
	植被覆盖度
	
	
	R因子
	K因子
	LS因子
	C因子
	P因子
	

	主体工程监测区
	江津区
	路基
	（0~5°）
	10%
	2
	2.42
	1813.15
	0.0184
	1.039
	0.12
	0.844
	16.99

	
	
	挖填边坡及隧道洞脸
	>60°/0~30m
	70%
	2
	12.37
	1813.15
	0.0184
	4.536
	0.045
	0.844
	142.19

	
	
	填方边坡及桥墩边坡
	1：1.5（33.7°）/0~30m
	70%
	2
	8.82
	1813.15
	0.0184
	3.681
	0.045
	0.844
	82.28

	
	
	其他回填边坡
	1:2.0（26.6°）/0~30m
	70%
	2
	6.75
	1813.15
	0.0184
	2.056
	0.045
	0.844
	35.17

	
	
	小计
	
	
	
	30.36
	
	
	
	
	
	276.63

	
	綦江区
	路基
	（0~5°）
	10%
	2
	0.98
	1938.21
	0.0184
	1.039
	0.12
	0.844
	7.36

	
	
	挖填边坡及隧道洞脸
	>60°/0~30m
	70%
	2
	5.36
	1938.21
	0.0184
	4.536
	0.045
	0.844
	65.86

	
	
	填方边坡及桥墩边坡
	1：1.5（33.7°）/0~30m
	70%
	2
	1.08
	1938.21
	0.0184
	3.681
	0.045
	0.844
	10.77

	
	
	其他边坡
	1:2.0（26.6°）/0~30m
	70%
	2
	1.03
	1938.21
	0.0184
	2.056
	0.045
	0.844
	5.74

	
	
	小计
	
	
	
	8.45
	
	
	
	
	
	89.72

	弃渣场监测区
	江津区
	弃渣平台
	0~5°
	0
	2
	12.32
	1813.15
	0.0184
	1.039
	0.2
	0.844
	144.17

	
	
	弃渣边坡
	1:2.0（26.6°）/0~30m
	0
	2
	5.65
	1813.15
	0.0184
	2.056
	0.2
	0.844
	130.84

	
	
	
	1:2.0（26.6°）/>30m
	0
	2
	3.59
	1813.15
	0.0184
	3.202
	0.2
	0.844
	129.47

	
	
	小计
	
	
	
	21.56
	
	
	
	
	
	404.48

	
	綦江区
	弃渣平台
	0~5°
	0
	2
	4.37
	1938.21
	0.0184
	1.039
	0.2
	0.844
	54.67

	
	
	弃渣边坡
	1:2.0（26.6°）/0~30m
	0
	2
	1.56
	1938.21
	0.0184
	2.056
	0.2
	0.844
	38.62

	
	
	
	1:2.0（26.6°）/>30m
	0
	2
	2.14
	1938.21
	0.0184
	3.202
	0.2
	0.844
	82.50

	
	
	小计
	
	
	
	8.07
	
	
	
	
	
	175.78

	施工便道监测区
	江津区
	便道路基
	0~5°
	60%
	2
	2.16
	1813.15
	0.0184
	1.039
	0.07
	0.844
	8.85

	
	
	挖填边坡
	1:2.0（26.6°）/0~5m
	60%
	2
	0.51
	1813.15
	0.0184
	1.568
	0.07
	0.844
	3.15

	
	
	小计
	
	
	
	2.67
	
	
	
	
	
	12.00

	
	綦江区
	便道路基
	0~5°
	60%
	2
	0.45
	1938.21
	0.0184
	1.039
	0.07
	0.844
	1.97

	
	
	挖填边坡
	1:2.0（26.6°）/0~5m
	60%
	2
	0.14
	1938.21
	0.0184
	1.568
	0.07
	0.844
	0.93

	
	
	小计
	
	
	
	0.59
	
	
	
	
	
	2.90

	施工生产生活区
	江津区
	平台
	（0~5°）
	60%
	2
	5.15
	1813.15
	0.0184
	1.039
	0.07
	0.844
	21.09

	
	
	挖填边坡
	1:2.0（26.6°）/0~5m
	60%
	2
	0.22
	1813.15
	0.0184
	1.568
	0.07
	0.844
	1.36

	
	
	小计
	
	
	
	5.37
	
	
	
	
	
	22.45

	
	綦江区
	平台
	（0~5°）
	60%
	2
	1.28
	1938.21
	0.0184
	1.039
	0.07
	0.844
	5.60

	
	
	小计
	
	
	
	1.28
	
	
	
	
	
	5.60

	合计
	江津区
	
	
	
	
	59.96
	
	
	
	
	
	715.56

	
	綦江区
	
	
	
	
	18.39
	
	
	
	
	
	274.01

	
	总计
	
	
	
	
	78.35
	
	
	
	
	
	989.57



项目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总量统计表
表5.6
	序号
	防治分区
	行政区
	水土流失量（t）
	备注

	
	
	
	建设期
	自然恢复期
	小计
	

	1
	主体工程监测区
	江津区
	53750.23
	276.63
	54026.86
	

	2
	
	綦江区
	20129.68
	89.72
	20219.40
	

	3
	
	小计
	73879.90
	366.35
	74246.26
	

	4
	弃渣场监测区
	江津区
	6152.88
	404.48
	6557.36
	

	5
	
	綦江区
	2734.94
	175.78
	2910.73
	

	6
	
	小计
	8887.83
	580.26
	9468.09
	

	7
	施工便道工程监测区
	江津区
	551.38
	12.00
	563.38
	

	8
	
	綦江区
	299.69
	2.90
	302.58
	

	9
	
	小计
	851.07
	14.89
	865.96
	

	10
	施工生产生活区
	江津区
	1441.81
	22.45
	1464.27
	

	11
	
	綦江区
	244.08
	5.60
	249.68
	

	12
	
	小计
	1685.89
	28.06
	1713.95
	

	13
	合计
	江津区
	61896.30
	715.56
	62611.86
	

	14
	
	綦江区
	23408.38
	274.01
	23682.39
	

	15
	
	小计
	85304.69
	989.57
	86294.25
	


经上表计算可知，本工程施工造成土壤流失总量86294.25t，其中施工期间土壤流失量85304.69t，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6656t/km2.a；自然恢复期土壤流失量989.57t，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500t/km2.a。施工期间以主体工程监测区和弃渣场监测区土壤流失最为严重，土壤流失量分别达到73879.90t和8887.83t；自然恢复期土壤流失主要表现为未硬化的绿化区域和植草护坡区域。
[bookmark: _Toc531899079]5.3 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本项目未设置取料场，不涉及取料场潜在土壤流失量。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本工程产生弃方227.99万m3，弃方分别堆放在道路沿线的17座弃渣场内，结合现场实际调查，本项目布设的17座弃渣场中，只有2#、3#、4#、8#、12#、13#及15#弃渣场等7座弃渣场布设了挡渣墙和接排水沟措施，其余渣场堆渣边缘均未采取拦挡措施，存在潜在土壤流失。经统计，本项目沿线各渣场潜在土壤流失量为92.31万m3，折合松散系数1.682，共155.27万t。详细见下表。

弃渣场潜在土壤流失总量统计表
表5.7
	弃渣场编号
	位置
	潜在土壤流失量

	
	桩号
	左（+）右（-）（m)
	万m3
	t

	1#弃渣场
	K1+900
	+0
	2.98
	5.01

	5#弃渣场
	K11+800
	-0
	4.23
	7.11

	6#弃渣场
	K15+281
	+0
	6.47
	10.88

	7#弃渣场
	K19+500
	+0
	9.03
	15.19

	9#弃渣场
	K27+950
	-0
	2.70
	4.54

	10#弃渣场
	K29+730
	+0
	2.03
	3.41

	11#弃渣场
	K30+950
	-0
	7.21
	12.13

	14#弃渣场
	K39+600
	-0
	2.73
	4.59

	16#弃渣场
	K43+900
	-0
	15.40
	25.90

	17#弃渣场
	K46+700
	+0
	39.53
	66.49

	合计
	
	
	92.31
	155.27


[bookmark: _Toc531899080]5.5 水土流失危害
因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介入时间晚，现有资料中无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危害的相关记录。根据现阶段现场实际调查情况，主体工程内植被覆盖度高，截排水沟排水通畅，现场基本无土质裸露面，水土保持效果较好，未发现水土流失危害。
弃渣场区各渣场目前植被恢复效果不佳，部分渣场无拦挡和排水措施，经查阅相关施工和监理资料后，发现弃渣场施工期无重大的水土流失危害，运行期经监测项目部现场实地踏勘，发现本项目中堆渣结束后，各渣场防护效果一般，4#渣场和15#渣场下游200m范围内有敏感点，4#渣场下游存在居民点，虽然布设了挡渣墙措施，但存在安全隐患；15#渣场下游在堆渣结束后修建了农家乐，虽然是堆渣结束后修建的，但本渣场对农家乐存在威胁。因此建设单位应尽快完成对本项目4#、15#及其他4级渣场的稳定性评估，并结合评估结论完善后续手续。
[bookmark: _Toc531899081]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bookmark: _Toc531899082]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是指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扰动土地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面积的百分比。扰动土地是指开发建设项目在生产建设活动中形成的各类挖损、占压、填埋等用地，均以垂直投影面积计。扰动土地整治面积，指对扰动土地采取各类整治措施的面积，包括永久建筑物面积。
据监测结果，本项目扰动土地面积共计366.16hm2，其中建筑物及场地道路硬化面积约193.25hm2，实施植物措施面积140.14hm2，实施工程措施面积18.14hm2，项目总扰动土地整治面积共154.15hm2。
经分析计算，项目总扰动土地整治率为96.00%，大于水保方案的防治目标值95%，项目各防治分区扰动土地整治率情况详见表6.1。
扰动土地整治率
表6.1
	分区
	项目建设区面积（hm2）
	扰动面积（hm2）
	扰动土地整治面积（hm2）
	扰动土地整治率（%）

	
	
	
	水域、建筑物及场地道路硬化
	植物
措施
	工程
措施
	小计
	

	主体工程防治区
	319.51
	319.51
	190
	111.82
	13.65
	315.47
	98.74

	弃渣场防治区
	30.46
	30.46
	
	19.71
	2.80
	22.51
	73.90

	施工便道防治区
	4.39
	4.39
	1.02
	3.22
	
	4.24
	96.58

	施工生产生活区
	11.8
	11.8
	2.23
	5.39
	1.69
	9.31
	78.90

	合计
	366.16
	366.16
	193.25
	140.14
	18.14
	351.53
	96.00


[bookmark: _Toc531899083]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指项目建设区内的水土流失防治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不含永久建构筑物及硬化占地面积）。根据监测结果，项目区施工期间水土流失面积161.90 hm2，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58.28hm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97.76%，达到水保方案的防治目标值97%，详见表6.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表6.2
	分区
	项目建设区面积（hm2）
	扰动面积（hm2）
	水域、建筑物及场地道路硬化（hm2）
	水土流失面积（hm2）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hm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植物措施
	工程措施
	小计
	

	主体工程防治区
	319.51
	319.51
	190
	125.47
	111.82
	13.65
	125.47
	100

	弃渣场防治区
	30.46
	30.46
	
	25.38
	19.71
	2.80
	22.51
	88.69

	施工便道防治区
	4.39
	4.39
	1.02
	3.37
	3.22
	
	3.22
	95.55

	施工营地防治区
	11.8
	11.8
	2.23
	7.68
	5.39
	1.69
	7.08
	92.19

	合计
	366.16
	366.16
	193.25
	161.90
	140.14
	18.14
	158.28
	97.76


[bookmark: _Toc531899084]6.3 拦渣率与弃渣利用情况
拦渣率指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实际拦挡弃土弃渣量与防治责任范围内弃土弃渣总量的百分比。本项目共计产生约227.99万m3的弃渣，目前弃渣拟全部堆放在沿线的17座弃渣场内，弃渣全部运至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但本工程在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部分水土流失（根据表5.6，水土流失量约8.63万t，按1.30t/m3折算后，流失量约11.29万m3），因此本项目实际拦渣量为216.77万m3，实际拦渣率为95.08%，大于水保方案的防治目标值95%。
[bookmark: _Toc531899085]6.4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强度之比。
截止2018年12月，由于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完全发挥效益，根据5.2节运行期土壤流失量结果换算本项目目前项目区的平均土壤侵蚀强度为500[t/(km2·a)]以下。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工程所在区域属西南紫色土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500[t/(km2·a)]。即得：
土壤流失控制比＝容许土壤流失量/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强度＝500/500＝1.0，达到水保方案的防治目标值1.0。
[bookmark: _Toc531899086]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在目前经济、技术条件下适宜于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
经资料分析和现场实地量测，本项目可恢复植被面积为140.73hm2，实际采取植物措施的面积为140.14hm2。经计算，林草植被恢复率达99.58%，达到水保方案的防治目标值99%，详见表6.3。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表6.3
	分区
	项目建设区面积（hm2）
	可恢复植被面积（hm2）
	已恢复植被面积（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

	主体工程防治区
	319.51
	111.82
	111.82
	100

	弃渣场防治区
	30.46
	20.3
	19.71
	97.09

	施工便道防治区
	4.39
	3.22
	3.22
	100

	施工营地防治区
	11.8
	5.39
	5.39
	100

	合计
	366.16
	140.73
	140.14
	99.58


[bookmark: _Toc531899087]6.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是指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本项目林草覆盖面积140.14hm2，项目建设区面366.16hm2，则林草覆盖率为38.27%，高于水保方案的防治目标值27%，详见表6.4。
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表6.4
	分区
	项目建设区面积（hm2）
	已恢复植被面积
（hm2）
	林草植被
覆盖率
（%）

	主体工程防治区
	319.51
	111.82
	35.00

	弃渣场防治区
	30.46
	19.71
	64.71

	施工便道防治区
	4.39
	3.22
	73.35

	施工营地防治区
	11.8
	5.39
	45.68

	合计
	366.16
	140.14
	38.27





[bookmark: _Toc531899088]7 结论
[bookmark: _Toc531899089]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1）本工程监测的防治责任范围较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减少了43.25hm2，主要原因是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严格按照文明施工的基本原则，严格控制施工作业范围，未对项目区以外的区域产生扰动影响，减少了直接影响区面积，同时优化主体设计，减少主体工程施工扰动范围。但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在方案批复以外的区域新增13处弃渣场，与批复水土保持方案不一致。水土防治责任范围的减少有利于水土保持，变化合理。
（2）本工程全线挖填土石方共1988.39万m3，产生永久弃方227.99万m3，实际布设17座弃渣场。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相比，本工程土石方挖填总量增加了1068.72万m3，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116.21%，弃方量减少了145.19万m3，新增弃渣场13座，4座弃渣场与方案批复的位置一致。造成土石方及弃渣场变化的原因主要受到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深度的影响以及后期原始地貌的变化。
（3）本工程施工造成土壤流失总量86294.25t，其中施工期间土壤流失量85304.69t，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6656t/km2.a；自然恢复期土壤流失量989.57t，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500t/km2.a。
（4）根据对六项防治指标的计算，各项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指标值，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均达到了很好的防治效果。
[bookmark: _Toc531899090]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1）主体工程各类型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基本合理，防治效果好，均能有效减少因本项目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
（2）弃渣场、施工便道及施工生产生活区等施工临时用地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建设单位采取了土地整治、截排水沟、挡渣墙及复耕等防护措施，并进行了植被恢复，目前各区域已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保存效果较好，但林草植被恢复效果较差，且部分弃渣场无拦挡和排水措施，下游存在安全隐患，潜在土壤流失量达到155.27万t。
[bookmark: _Toc531899091]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1）本项目在实际施工过程中，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相比，主体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弃渣场多数位置进行变更，实际挖填土石方量比方案增加了116.21%，这些变更都涉及到了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转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中多条变更条例，考虑变更文件发布时弃渣场堆渣等已基本完成，建设单位未编报有关的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
（2）根据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出具的《关于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金泉隧道出口弃土场以及南山1、2#隧道间弃土场勘察设计情况的说明》，对本项目4#弃渣场和15#弃渣场进行了稳定性验算，建议建设单位在运行期间应加强对渣场的安全稳定性监控，确保弃渣场无安全隐患。
（3）工程建设中，最易产生水土流失的阶段为施工阶段，而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介入时，工程已经完工，已错过水土流失最为严重阶段，建议建设单位在今后的项目中，根据“三同时原则”让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与工程建设同步开展，尽可能将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控制在最低限度。
（4）本项目已建成的边坡综合防护措施、截排水沟、植被恢复等水土保持措施应加强管护，确保排水通畅及植被良好生长，使其能够长时间、稳定地发挥水土保持效益。
（5）在后续其他项目中，建议建设单位加强施工过程中水土保持临时措施档案资料的建立和保存，以备查阅。
[bookmark: _Toc531899092]7.4 综合结论
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在施工过程中采取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防护措施相结合综合防治水土流失，对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进行了治理并得到有效控制。
根据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本项目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97.76%，拦渣率为95.08%，林草植被恢复率为99.58%，林草覆盖率为38.27%，水土流失控制比为1.0，扰动土地整治率为96.0%，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基本符合预期防治目标要求，基本达到了批复规定的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的防治目标。因项目已于2016年9月完工，试运行至今，现场无明显的水土流失危害，截排水沟排水通畅，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较为显著。


[bookmark: _Toc531899093]8 附图及有关资料
[bookmark: _Toc531899094]8.1 附图
附图1	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附图2	项目区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分区及水土保持措施竣工图
[bookmark: _Toc531899095]8.2 有关资料
附件1《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渝发改交[2012]1636号）；
附件2《重庆市水利局关于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函》（渝水许可[2011]42号）；
附件3《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渝发改交[2011]1603号）； 
附件4《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初步设计的批复》（渝交委路[2011]89号）；
附件5 《重庆市交通委员会关于重庆三环高速公路江津至綦江段施工图设计的批复》（渝交委路[2012]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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